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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若基督沒有真實受造的人性， 

我們就沒有救恩

「人子是誰？」（太十六1 3 )和 「基督是誰？」 （太 

廿二4 2 )是耶穌問的基督論問題，要人思想認識「耶穌是 

什 麼 『東西』？」即 「耶穌的存有、本質、位格是什麼？

( What is the being/essence/person of Jesus Christ? ) 」正確 

的答案•只能憑啟示、天上父的指示（太十六1 7 ) 、聖靈 

的光照（弗一 1 7 ) 。歷史上百年甚至千年的教會討論，包 

括華人教會近幾十年的爭執•都顯示憑血肉的思考，只會 

上魔鬼的當（太十六2 3 ) 。

基督論本來是討論基督的位格與工作。因為基督的 

工作日益被正統教會看重，就慢慢自成一系：救恩論，而 

基督論便著重討論他的位格。本書能二者兼顧•是優點。 

愈認識基督的位格與工作•就愈強化我們對神愛的認識和 

信靠。

基督是神（基督有完全的神性）•這不難了解；基督 

是人（除了無罪•和我們完全相同）•也不難了解。難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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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簡明基督論

是結合的方式：神性和人性結合在一個位格中（ hypostatic 
union) °

要了解位格結合，先要了解位格。位格一詞來自希 

臘文/n/p a sto/s 。此字新約只出現四次，最重要的是希伯 

來書一章3節 ，耶穌是「神本體的真像」。作者用本體 

(/mpw/仍& ) ，來表達父子同性同質同體，他們有同一的 

性 、質 、本體。不過，後來希臘教父用這個字來表達相反 

的觀念：父 子 的 ( 位 格 ）不同，同的是C b ，他 

們是同體（ ) 不同位。

迦克墩信經說神人二性在基督裡的結合是是兩性不 

混 、不換、不區、不分的結合。不區（indivisible) ，不 

分 （inseprable[通譯：不離散，欠妥]) ，兩者英文中文都 

類似，其實有別。信經用意是，耶穌基督這位person不能 

區分為神的靈一個部分，而人的體是另一個部分。不區反 

對了亞破里拿流主義（Apollinarianism) 和涅斯多流主義 

(Nestorianism) 〇

位格結合是屬性相通（C_ / mm/a 7//o ) 的結

合 ，是兩性互受 （ reciprocal inherence [Perichoresis]) 的結 

合 ；是人性沒有位格（anhypostasis) ，而人性寄於神-人 

位格（enhypostasis) 的結合。

這沒有想像中那麼難懂。張三有劉邦的性格，他像 

劉邦那麼流氓，但他沒有劉邦的位格，他不是劉邦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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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若基督沒有真實受造的人性•我們就沒有救恩

「人」（person) ，而他有劉邦的性（nature) 。耶穌有人 

性 （ human nature ) ，但沒有人「格 」 （ human person) ; 

如有，他就是雙重人格了。他的位格應是The theanthropic 
person (神—人的位格）。

很多人根據羅馬書八章3節 「兒子成為罪身的形 

狀」，說耶穌有罪性。這是胡說。如果保羅（聖靈）要說 

耶穌有罪，他大可簡單的說「兒子成為罪身」。不 ，他是 

說 「罪身的『形狀』」，就是指耶穌「好像」有罪身•因 

為他死過。沒罪的，不應當死；耶穌沒罪，卻死了，那是 

因為代牘。我們為此讚美主•哪能亵瀆他？

保守基督徒錯誤的基督論，是視耶穌為一奇人、異 

人 、仙人•但非普通人•非你我這樣平凡的市井小民，無 

你我這樣的受造人性。他們的耶穌像孫悟空，有金剛不壞 

之身■非受造且永不朽。正統雖承認永不朽，但那是復活 

後榮耀基督的身體；復活前•他的身體人性都和我們相同 

—— 除了沒有罪。把耶穌當仙人的假敬虔不僅不合聖經不 

合正統，破壞了救恩•而且亵瀆了耶穌的神性—— 不僅否 

認他完整的人性，也否認他完整的神性。「耶穌為神之 

子 ，非神亦非全能者•更非與神一體。」 （王明道日記選 

輯 . 1922年10月16日。日記中這類話很多，遲至1953年12 

月20日還有「斥三位一體說之璆誤」的句子。賈玉銘顯然 

沒有成功糾正王的嚴重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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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近代華人基督論的另一錯誤，非常像言詞一性論 

(Verbal Monophysitism) 。這異端的提倡者是安提阿的塞 

維魯 （ Severus of Antioch，跟隨者被稱為 Severians) 。他 

們的錯誤類似歐迪奇主義（Eutychianism) ，就是把「性」 

「位」等同，從而反對迦克墩信經的基督二性一位的立 

場 。此派中哈利加拿修的猶利安（ Julian of Halicarnassus ) 
認為耶穌肉身不朽，否則就是拜可朽物（phthartolatry) 。 

他們認為耶穌身體非受造，正統派貴備他們是「幻影派的 

不朽論者（Aphthartodocetists) 」。

我們看正統怎麼說。海德堡要理問答35 : 「神的兒 

子 ，藉著聖靈的運行•從童女馬利亞取了人性，也取了血 

肉之體」。比利時信條1 8 : 「聖子不但從馬利亞取了人 

性 ，也從她取了人的靈魂，成為真正的人」。這話是針對 

重洗派，重洗派認為，耶穌的身體是「屬天的身體」，馬 

利亞的子宮只是他身體的導管，不提供任何血肉及人性。 

比利時信條19 : 「正如他的神性總是非受造……他的人性 

總是受造的、是有限的。雖然因著復活，使身體有了不朽 

之性，然而他仍未改變他人性的真實。」

不存在一個非受造的人性或肉身。只有神•三一真 

神|聖父聖子聖靈非受造，非受造的神永遠存在，人和肉 

身是被造之後才存在，包括聖子的人性和肉身。教父和 

會議是說：「他從父得到神性（指為父所生而非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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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若基督沒有真實受造的人性，我們就沒有救恩

厄西亞信經的重點） ，從馬利亞得到人性」。特土良於 

213年寫了《駁帕克西亞論（八£8丨1^?以\635)》 ，裡面 

說 ：道如何成為肉身？是他變成肉身•還是穿上肉身？不 

是變成，是穿上；不是神性人性融合|混合成第三性• 

是道進入肉身•神人二性保持其本質特徵•同屬一個本 

體 ，耶穌基督是神子和人子•神和人同在一位格裡。「道 

成肉身j 不是道「變成j ( )  了肉身，而是 

道把自己穿在肉身内（/«<九加carnew) •或說•道沒變’ 

是道加上了肉身。

按正統神學•神和道都永不變•如果變了，那耶穌就 

會 是 一 個 非 神 非 人 的 怪 物 直 譯 「第三類」， 

就是上面所說的•王明道式的仙人耶穌）。耶穌是從馬利 

亞 「取了身體 j •(和我們一樣，從母腹中得了身體[人 

性]，只是他沒有罪）。與此相連的，聖子「虛己」 （腓二 

7 ) ，不是聖子「虛了、少了」神性。幾百年的神學爭論 

的結論是：道成肉身和聖子虛己都是指他「加了 j 或 「取 

了 j 人性。

「敬虔」的異端傳統和華人「耶穌肉身非受造」派的 

思,维一樣，他們都覺得，把耶穌說成是一般人，那太不敬 

了。所以•他們的始祖否定耶穌有肉身，這是使徒時代就 

有的幻影派（Docetism) 。迦克墩會議後•基督人性的完 

全及他的神性人性如何結合•大抵塵埃落定。不過總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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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為敬虔的人，如改教運動時的重洗派及門諾會，要把 

耶穌的人性講得「高級」一點，和 「我們不太一樣」。其 

實 ，除了沒有罪以外，「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來 

二n ) 。正統教會這麼重視「道成了完完全全的人』，就 

是不要人失去救恩。把耶穌的人性或肉身說得「高級、非 

受造」，會像所有的異端一樣叫人失去救恩。

加爾x 《基督教要義》說 ：「...摩尼教徒則認為

基督所取的是屬天的肉體。然而聖經上有眾多確鑿的證據 

可以反駁這……謬論。j ( 2 ，1 3，1) 「主自己因不滿足 

於 『人』這稱呼，就常稱自己為『人子』•這就更證明他 

是人的後裔。」 （2, 13, 1) 「保羅並沒有教導基督的 

身體擁有屬天的本質，」 「基督與人擁有同樣肉體的本 

性……」 （2 ，1 3，2) 「重洗派的謬誤在於想證明，基督 

的身體不出於馬利亞而出於虚無j (2, 13, 3 ) 。

基督若沒有真實的、受造的人性，我們就沒有救恩。 

基督肉體若和我們的不同•他就不能在肉體（因為那不是 

肉體•那是非受造物）中定罪案；基督也不能藉著死（非 

受造物不會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基督不會被試探而受 

苦 （異端說他只有神性，沒有人性•那麼•神就不能被惡 

試探[雅一 1 3 ] )，就不能搭救被試探的人（來二1 8 ) ;異 

端的基督，沒有「人的樣子」 （非受造），就不能升高， 

使萬物「稱耶穌基督為主」 （腓二U ) ;異端的基督，是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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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 「神 （非受造的肉）身 j 顯現，所以沒有被聖靈稱義 

(復活）（提前三16) 。

華人改革宗在基督論上的偏差，已經引起美國改革 

宗的警惕（參考http://www.reformation21.org/blog/2015/ll/ 
christological-confusion-china-6.php)。本書的出版，可以適 

時糾正錯誤。雖然筆者不同意作者對路德的批判和對涅斯 

多流的同情，他的貢獻仍值得肯定。求主使用這書。

推薦序若基督沒有真實受造的人性，我們就沒有救恩I

康 来 县

中華基督教長老會台北信友堂牧師

http://www.reformation21.org/blog/2015/ll/


耶穌是誰？---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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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多年前有幸結識本書作者馬克•瓊斯 （ Mark 
J o n e s) 。他是位傑出的神學家及牧師，近來儼然成 

為大師巴刻（J. I. Packer) 的指定接班人。更重要的 

是 ，他是個將主耶穌的道活在肉身中的基督徒。他很 

幽 默 ，跟教會當中每個家庭的老幼都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每當我跟他相聚，神學方面的話題是聊不完的 > 但他談起 

足球，亦能滔滔不絕：若非蒙召作牧師，他今日很可能會 

是個職業球星（我曾目睹他在足球場上跟社區球隊踢球• 

輕鬆獨得七分）。最令他興奮的話題，莫過於他的妻子與 

四個年幼的孩子。他會鉅細靡遺地訴說每個孩子不同的興 

趣與恩賜，以及他們的屬靈成長與掙扎。有一次我們在香 

港服事■他在大街小巷間穿梭了一整個下午•只為替他每 

個孩子尋找寓教於樂的玩物。他替長子找到了巴薩足球隊 

的球衣，說這孩子是位難得的足球天才•希望他能成為職 

業球員，在球場上榮耀神•但又表示擔心孩子把足球當偶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像 。馬克誠然是位有血有肉的神學家，而他會告訴我們， 

這是因為他所認識的神乃是在有血有肉的人性當中啟示了 

祂自己的上帝。

「神成為人，祂之為神的存有卻未曾改變」 （ God 
became human without ceasing to be G od) ：這句話是自第 

五世紀以降•歷代教會正統神學家對「道成肉身基督論j 
( incamational Christology) 的歸納總結，也是這本書所 

展開並解釋的核心概念。對於熟悉英文語境的讀者而言• 

這概念較不難理解，因為英文的語言詞彙本身已蘊含了新 

約聖經及初代教會當中的希臘本體論思想，諸如「存有」 

(being) 、「改變 j (b e c o m in g )、「位格 j (person) ' 
r 本質 j (substance) 等。

然而•作者在英文語境中理所當然地使用的詞彙• 

對於中譯本的讀者卻可能較為陌生6 作者在序言中開宗明 

義地宣告：「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就是基督教神學的中心。 

我們習慣討論基督的工作（祂做了什麼），但相較之下卻 

甚少探討祂的位格（祂是誰）。」如是，本書所介紹的是 

基督的「位格」。對漢語讀者而言，「位格」—詞雖是我 

們在教會裡經常聽見的，但許多基督徒，甚至牧師，都不 

太能夠把這個概念解釋清楚。其實「位格」的概念並不複 

雜 ，我們若能解釋清楚這概念|讀者或可較輕鬆地掌握本 

書的内容。我們會先介紹一些技術性的神學術語，如果讀



導讀

者戚到艱澀難懂，可以直接跳到以下「聖父、聖子、聖靈 

的對話與互動J 。

基 督 的 「位 格 」

「位格」與 「本質」

耶穌基督完全是神•完全是人。祂是真神，是真人。 

但我們所信的不是兩位基督，而是一位基督。換言之’基 

督不是兩個位格，而是一個位格，即三一上帝的第二位 

-— 聖子的位格。

「位格」一詞英文是person，希臘文是/叹pos/cw/s 。希 

臘文這個字原來的意思比較模糊；不同的哲學學派使用這 

術語時•表達了不同的含義。基督教神學最早沿用這希臘 

哲學專有名詞時，帶有「本質」的意思，但初代教會神學 

家 （我們稱為「教父」）開始用這個字來形容聖父、聖 

子 、聖靈三位格時•就必須區分「位格」與 「本質」：上 

帝的三個位格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祂是三個位格、一個 

本質。

所謂「本質」，就是一個事物之為那個事物的必要條 

件 。三角形的本質是三個角、三個邊，内角總和180度 。 

這世界上沒有四個角的三角形•因為若非三個角，就不 

是三角形。在此我們看見’「三角形」這概念是由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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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一-簡明基督論

之外的概念定義的：它由邊、角 、內角的角度這些概念所 

定義。

然而，神之為神，不是由其它事物定義的。祂向摩 

西顯現時，摩西詢問祂的名字，祂回答：「我是那自有 

永有的」 （出三1 4 ) 。這句話原文的意思是：「我就是 

那我之所是（英譯 ： I am that I am) 。」上帝的本質就是

工 命 曰 匕 。他 疋 目 执 疋 我 叼 。他 是 永 ，丨a 曰 仔 的 。他 tr'j 濁

性有聖潔、公義、慈愛等，而袖在這一切屬性上是永恆自 

存的。

我們還可以對上帝的本質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但在 

這裡，我們要明白的是，聖父、聖子、聖靈在本質上是完 

全相同的。聖父永恆、聖子永恆、聖靈永恆I 祂們同為一 

永恆者：三個位格，一個本質。如此區分「位格」與 「本 

質」，是基督教神學使用「位格」這專有名詞時，比較特 

殊的地方。

「存在的主體」

基督教的三一神論跟基督論發展成熟以後，會用一個 

字來解釋「位格」。這個字的英文翻譯是subsistence，其於 

基督教抻學當中的基本含義是「存在的主體」。它不只是 

existence。Existence只是「存在」而已，但一件事物的存在 

是有主體的。「存在」只是一個狀態，而我們需要講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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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具體的東西的存在，否則這狀態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譬如，有一首流行歌，歌詞說到「你存在我深深的 

腦海裡，我的夢裡，我的心裡，我的歌聲裡」。這裡講到 

了 「存在」的種種「狀態」：「我深深的腦海裡，我的夢 

裡■我的心裡•我的歌聲裡」。這裡講到的這個人，就是 

所 謂 「存在的主體」•他可以存在於各種狀態中•可以作 

為一個老人存在著•作為一個年輕人存在著，或僅存在於 

「我的歌聲裡」；但處於這個存在狀態當中的，是這個人 

—— 他是他存在的「主體J 。

「主體 j 這個概念在漢語的語境當中比較難理解• 

但如果我們轉换到英語的語境•就很容易理解了。在英 

語的語境中，完整的句子有兩個要素■就是主詞與述 

詞 （ subject and predicate) 。述詞通常以動詞構成。述 

詞所描述的是主詞的存在狀態，而主詞則是述詞的存 

在主體。例如 ， 「 I am speaking j 這句話當中，「正在 

說話」是 「我 j 當下的存在狀態：而 「我」則是這狀態的 

主體。

在 「我是按上帝形像造的人」這句話當中，「按上帝 

形像所造」是我之為人的存在狀態。這種存在狀態是本質 

的•不像我這一刻說話，下一刻可能就不再說話。不論是 

本質或是偶然的存在狀態，都有一個主體，就是這些句子 

當中的主詞（「主體」與 「主詞」的英文都是subject) 。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在這裡•我們又回到「本質」跟 「位格」的區別。在 

英文的句型當中，「本質」是用述詞表達的，而 「位格J 
則是這些述詞的主體。在基督論當中，「神性 j 、 「人 

性」是指基督之為神以及為人的兩種本質。基督所經歷的 

一切，不是這兩個本性（nature) 所經歷的，而是袖的位 

格所經歷的。譬如「基督在曠野受試探時.飢蛾了四十畫 

夜」。有些人或許會說：「挨餓的是基督的人性，而不是 

基督的神性，因為神是不能挨餓的」。但這樣的說法，在 

神學上是不精確的。「人性」是人之為人的本質，是個抽 

象的概念；吃飯、睡覺、挨餓、受凍的不是這個本質。吃 

飯 、睡覺、挨餓、受凍的是具體的位格。

我們可以這樣去想：沒有人會說「我的人性睡著 

了」。沒錯，人需要睡覺，這是人性的一個特點，但睡著 

的不是某人的「人性」，而是具體的人•是人性的主體， 

即 「位格」。在基督教神學當中，「位格」含有這樣的主 

體性|因此「位格」跟 「本質」就有了區別。

位 格 性 （personhood)

然而，光是「存在主體」的概念•還不足以定義「位 

格 j 。漢 語 「位格」一詞是很有幫助的翻譯。每種事物 

都有該類事物之「格 」 ，而人之為人的「格 」乃 是 「位 

格 j :我們會說「各位先生、女士」，但我們不會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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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小貓」、「這位小狗」。「位 J 只能用在人身上。在基 

督教神學當中， ，是因為人有上帝的i i 。上帝 

是位格，而祂將位格i i i 予人，因此人有位格性。這是人 

之為人，與動物不同的地方。

在初代教會定下了「存在的主體性」的這個基本定 

義之後，歷代神學就一直在討論•「位格」這概念還有哪 

些定義•可以區分人及其他受造物。初代教會到中世紀， 

許多人用「理性」來定義位格。但我們家裡如果養貓、養 

狗 ，我們會發現貓狗可能也有某種程度的理性•所以光用 

「理性」來定義「位格」•是必要但不足夠的。

在中世紀的神學當中，對 「位格 j 的定義又加上了道 

德性。人作錯事時，會有罪咎戚。但愛狗人士跟狗相處後 

通常都會認定，狗也有道德性•也會有罪咎成。到底動物 

有沒有道德觀念•是值得討論的•聖經並無明確定論。不 

論如何，如果單用理性及道德來區分人與動物的不同•進 

而定義「位格」•恐怕還不足夠。

對於 「位格」的定義，十九世紀的神學與哲學有一 

項很重要貢獻，就 是 「宗教意識」的概念。所謂「宗教意 

識 j ，可以指人對上帝的意.識、人對無限者的意.識、人對 

絕對者的意識。就連一些唯物論哲學家都指出•人與動物 

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人有宗教意識，而動物沒有。人會意 

識到一位無限者|因為人心中有「無限」的概念；人會意



耶穌是誰？一 〜簡明基督論

識到一位絕對者，因為人心裡有「絕對性」的概念。這意 

識會令人咸到敬畏.進而對這意識的對象產生崇拜。

當然，所謂十九世紀「意識神學」有很多地方跟聖經 

以及正統的基督教信仰格格不入。但這派神學以及相關的 

哲學用「對上帝的意識J 來定義「位格」，說 「位格J 就 

是這意識的主體，其實對正統基督教神學來說很有幫助。

上帝是三個位格，彼此意識到對方，而且有意識上的 

溝通。聖父、聖子、聖靈作為三個意識主體，彼此對話、 

彼此相愛。而上帝造我們的時候，使我們能夠聽到上帝的 

話語，成知到神外在與内在的普遏啟示，以敬畏的心回應 

這啟示，或在堕落後抗拒這啟示，故意不認識神。不論如 

何 ，我們與上帝有意識上的溝通與互動。我們會意識到上 

帝的超越性。我們之為「位格」，就在於我們乃是這種意 

識的主體。

聖 父 、聖 子 、聖靈的對話與互動

如果這樣講聽起來還很抽象，我們不妨來看聖經如 

何敘述聖父、聖子、聖靈之間位格對位格、意識主體對意 

識主體的對話與互動。詩篇八十九篇是著名的「彌赛亞詩 

篇 j 。3到4節宣告：「我與我所揀選的人立了約，向我的 

傻人大衛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後裔，直到永遠；要建立 

你的寶座，直到萬代。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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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這是聖父對聖子所說的話。此處提到大衛。神與選 

民立約•而大衛在此作選民的代表•但他其實是預表基 

督 ：基督才是我們真正的盟約代表。因此•基督教神學家 

會說這是一篇所謂的「彌賽亞詩篇j 。在這裡，聖父對聖 

子說：「我要建立祢的後裔，直到永遠；我要建立祢的寶 

座 ，直到萬代。」這不單大衛自己的寶座，因為大衛的寶 

座乃是為基督而設的。總而言之•在這段對話中■我們看 

見聖父與聖子之間的關係•是位格際的關係，是 「我」與 

「祢」的關係。

聖子來到世界上的時候，親自讓我們看見聖子如何 

對聖父說話。耶穌被捉拿之前，對父神禱告，提到了父神 

所楝選的人，說選民是父神賜給祂的I 然後祂接著對聖父 

說 ：「我為他們祈求，不為世人祈求，卻為你所賜給我的 

人祈求•因他們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 

是我的，並且我因他們得了榮耀。」 （約十七9-10)

在這段經文中|我們看見父與子的合一 ：凡是屬於 

父的都屬於子，凡是子的都屬於父。耶穌接著說：「從今 

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裡去。聖父 

啊 ，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 

我們一樣。我與他們同在的時候，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 

了他們，我也護衛了他們。 j (約十七11-12)這段對話讓 

我們窺探到三一上帝在祂超越的永恆性當中的親密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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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在這段禅告之前，約翰福音十四到十六章有非常豐 

富的經文，讓我們讚嘆上帝三個位格作為意識主體的彼此 

互動。耶穌說：「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 

師 ，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 

差來的聖靈……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 

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我若不去，保 

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裡來，我若去，就差他來。」 （約十 

四一十六）

這裡講到，聖靈是父與子共同差來的。父 、子 、聖靈 

是三位行動的主體，彼此互動，但不是三個上帝，而是獨 

一真神。祂們各別都是行動的主體：父與子作出差遣的行 

動 ，而聖靈奉差遣而來到地上■恆久地住進信徒的心中以 

及教會當中。

同時，我們必須明白•聖靈奉差遣•並不是被動的。 

保羅告訴哥林多信徒，神藉聖靈所賜給我們的一切，都是 

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林前十二1 1 ) 。祂不光 

是被動地被父、子差來。祂的旨意與父、子的旨意•是完 

全合一的 I 同時祂又是個別的意識及行動主體，與聖父、 

聖子進行最親密和諧的互動。

稍早我們提到了上帝與選民所立的恩典之約。十七世 

紀改革宗神學論到「約」的概念時，從我們剛才讀到的幾 

段經文當中整理出一個概念：聖父、聖子、聖靈在創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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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先 I 就已經彼此立约1要棟選、拯救失喪的人。本書作者 

的博士論文當中記載了清教徒古德溫（ Thomas Goodwin) 
筆下一段很美的文字：「聖父說：『我會楝選他得生命• 

但他會犯罪•因此虧缺我的愛在他身上的設計』 ；聖子 

說 ： H旦我會救贖他，脫離失喪的景況』；聖靈說：『但 

作為堕落的人•他會拒絕祢的恩典以及這恩典的施予•並 

且藐視這恩典，因此我會使他成為聖潔，克服他的不義， 

使他接受這恩典。』」‘

這是神的三個位格在永恆間的對話.而聖子來到世界 

上時•父神也與祂說話。福音書記载，耶穌受了洗以後. 

從水裡上來，天忽然為祂開了，祂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 

降下，落在祂身上。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悦的。」 （太三16-17 ;參可一 10-11，路三2 2，約 

一3 2 )在這裡•聖靈降下、聖父說話，而聖子成為人•站 

在那裡領受聖靈的澆灌，又領受聖父的話語。我們看見聖 

父 、聖子、聖靈在這段記載當中是三個位格。我們稍早 

用 「存在主體」及 「意識」來定義「位格」 1如果聽起來 

很抽象，上述經文的敘事應該就能讓我們較為明白這些概 

念了。

Mark Jones. Why Heaven Kissed Earth: The Christology o f the Puritan Reformed 
Orthodox Theologian, Thomas Goodwin (1600-1680) (Oakville: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0),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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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簡明基督論

基督的位格

現在我們從三一神論再講回基督論。我們相信一位基 

督 ，是聖子，是永恆自存的道。祂的位格是聖子的位格： 

基督擁有完整真實的人性，但沒有在聖子之外多分出一個 

人的位格，也就是說，祂沒有成為兩個存在的主體。

如果基督是兩個位格、兩個存在主體•就不能作抻 

與人之間的中保。亞當堕落以後，神與人之間割裂出一道 

不可跨越的鴻溝。這無限大的鴻溝，需要一位無限者來填 

補 ，而唯有神是無限者，因此填補這鴻溝的中保，必須是 

神的位格。但如果這位中保的位格單單是神而不是人1那 

麼在祂與罪人之間仍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還需要另一 

位無限者作為這位中保與眾罪人之間的第二中保。因此， 

基督作為神與人之間的中保，其位格還必須完全是人、是 

真正的人。

祂必須是一個位格，具有神人二性，而不是兩個位 

格 ，否則這兩個位格之間仍有不可跨越的鴻溝，祂就不能 

作神與人之間的中保。初代教會的大公會議整合聖經關於 

基督的啟示之後裁決，基督是一個位格，不是兩個位格； 

凡稱基督有兩個位格的，都是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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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獨一的位格

我們可以來思想兩個問題，看看我們是否真的明白基 

督獨一的位格性。這都是教會歷史上曾經激辯過I 並且已 

經定案的問題•本書作者也有簡明的解釋。首先，我們是 

否可以稱馬利亞為「上帝的母親」？基督徒聽到這稱謂• 

通常第一反應是否定的。但這是正統基督論最重要的信經 

《迦克墩信經》給予馬利亞的稱謂，是經過一番神學激 

辯後 1大公會議作出的裁決，也是歷代大公教會所接受的 

正統。

我們可以這樣問：如果拒絕承認馬利亞是「上帝之 

母 J •在神學上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假如我們說•馬利 

亞是拿撒勒人耶穌的母親，但不是聖子上帝的母親，我們 

就等於是把基督的存在分成了兩個主體。這等於是在說， 

拿撒勒人耶穌是馬利亞的兒子，但聖子上帝沒有成為馬利 

亞的兒子。這無非是把基督分割成兩個位格。因此，當迦 

克墩信經宣告馬利亞是「上帝之母」時 ，其實是在宣告， 

進入馬利亞的母腹、由馬利亞所生下的那一位，就是聖子 

的位格I 而不是聖子之外的另一個位格。

我們還可以再來思想另一個問題。在華人教會當中， 

特別在改革宗的囿子裡，我們會聽到一些牧師、甚至神學 

教師禁止信徒及學生提出「聖子之死」的說法。查理■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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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J ;沒有第三種東西，既不是造物主，又不是受造者。人 

既然不是造物主，那麼人在本質上就是受造的。「人性」乃 

是受造之人的本質。人之為人的本質與屬性不會因為聯於基 

督的神性，就變成永恆自存而非受造的。

當然，神性與人性之間不可磨滅的區別，也意味神 

性之 「不可改變」與人性之「不可改變」之間有無限本質 

的差異。上帝在本質上是不改變的…但人在本質上是會改 

變的。人本來不存在，因著上帝的創造從無變有。人原初 

受造時是全然良善的，但堕落後變成全然敗壞的。原初受 

造的時候，人是不會死的，但堕落了以後，人變成會朽壞 

的 。在基督裡，必朽壞的人又要變成不朽壞的。人性不同 

於神性。神不改變•但人卻會改變。

然而，人再怎麼改變，人之為人的本質卻不可以改 

變 ，因為這些本質一旦改變，人就不是人了。這就像一個 

三角形可以改變遭長、角度；等腰三角形變成直角三角 

形 ，都仍然是三角形。但一旦三個角變成四個角、内角總 

和從180度變成360度•它就不再是三角形了。亞當在伊甸 

園裡是人，堕落了以後還是人；沒有原罪的時候是人，全 

然敗壞的時候還是人。他之為人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人之為人•在本質上是受造的1 是有限的。人之為 

人•有開始存在的一天，就算可以進入永生，也不可能變 

成永恆自存的。人有些屬性是偶然的。譬如人會朽壞——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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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偶然的（正如『直角』或 『等腰』對於『三角形』這 

概念而言是偶然而非必然的）。人性的敗壞是偶然的。這 

些都不是必然的。亞當原初受造的時候不會朽壞•也沒有 

原罪。這些偁然的屬性不是人之為人的本質。

那麼，人之為人的本質包括什麼？最重要的是他由神 

所造，有神的形像，而作為受造者•他是有限的；他本於 

神 、倚靠神、歸於神。這些人之為人的本質，不會因神人 

二性的聯合而有所改變。受造者就是受造者，不會因神人 

二性的聯合而變成永恆自存。就連基督復活升天後，這位 

本來會朽壞（也的確在墳墓中朽壞了）的拿撒勒人成了不 

朽壞的人（參林前十五42-49)，但祂之為人的本質仍不會 

改變。人是有限的，而基督復活升天後，按人性說仍然是 

有限的，不會變得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基督 

的人性不會被神性化；基督的神性不會被人性化。在基督 

的位格内，神人二性的本質是不可改變的。

以上就是迦克墩信經關於基督神人二性的兩大原則以 

及四面圍牆。迦克墩信經宣告，主耶穌基督「具有二性’ 

不可相混、不可改變、不可切分、不可割離，二性的區別 

不因互相聯合而消失*反而每一性的本質都得以保存，會 

合於一個位格、 一 個存在主體（ subsistence)之內，而非分 

離成為兩個位格，卻是同一位子，獨生的，上帝的道，主 

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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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這四面圍牆在教會歷史上一直是正統與異端的試金 

石 。我們會發現，所有基督論的異端幾乎不外乎兩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強調基督的人性，而妥協基督的神性；第二 

大類就是強調基督的抻性，而妥協基督的人性。有些人認 

為 ，相較於基督的人性，祂的神性對於我們的救恩更加重 

要 。這是錯誤的。本書作者正確地指出，妥協基督神性與 

妥協基督人性的異端，是一樣嚴重的。我們會發現•這兩 

大類異端都必然觸犯迦克墩信經的兩大原則與四面圍牆。 

這兩大原則及四面圍牆是本書作者所遵循的規範。筆者相 

信以上的解釋，能夠幫助讀者更深入地掌握本書的內容。

結 語 ：敬拜神

以上是為華人讀者預備的導讀。本文之為導讀•主旨 

有二：（一）幫助漢語讀者進入本書的語境，使得本書内 

容較容易掌握；（二）幫助讀者將本書內容應用於華人教 

會在基督論上的一些議題。

本導讀無法取代全書'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本文尚未達 

到本書的最終目的：引導讀者頌讚抻。筆者恩師巴刻（J. I. 
P ack e r)教授有句名言：「神學的目的就是使人明白如何敬 

拜抻。（The purpose of theology is doxology.) 」好的神學， 

是引導人以神所悦納的方式敬拜祂的抻學。作者瓊斯儼然 

被巴刻教授欽點為接班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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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的文字句句深入人心，使人讚嘆神在基督悝的奇妙作為。 

本書以簡明的文字介紹基督的位格，幫助信徒認識基督， 

而作者的文字所描繪的基督是又真又活的。

筆者相信 I 只要讀者用心思想本書的基督論，至终 

必能在聖靈賜給歷代教會的光照下（作者所帶給我們正是 

這亮光，而不是他獨創的思想），更深刻地認識聖靈啟示 

給我們理性又印記在我們心上的真理，即基督白白賜給我 

們的應許，使我們堅定而確實地認識全能父上帝對我們的 

恩慈。這必能引導我們在基督裡發自內心地讚美聖父、聖 

子 、聖靈。願一切榮耀歸與神。

曾 劭 值
2015年將臨期，於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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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基督論的主題關乎耶穌基督—— 神一人（God-man
[theanthropos]) --- 的位格和工作。在神學上，基督論的

重要性無庸置疑。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就是基督教神學的中 

心 。我們習慣討論基督的工作（祂做了什麼） ，但相較之

下卻甚少探討祂的位格 <î S ) 這情有可原，因為無

限 者 （神）如何與有限者（人）聯合乃令人匪夷所思的奧 

祕 。所以，寫這本書時我意識到，我們對基督的認識若有 

亟需補強的地方，那應是「對基督位格的認識」。畢竟， 

精確地認識那位我們所信「超乎萬人之上」 （歌五10) 的 

主 ，豈不該是最重要的事嗎？

本書的架構很簡單。第一•我先解釋耶穌是誰（祂 

的位格）。第二，我將簡略地檢視，基督如何分別在降卑 

和高升的雙重景況中•執行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工作。讀 

者須記得•本書主要聚焦於幫助基督徒更認識基督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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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因此有關基督工作的段落也理所當然會強調「祂做了 

什麼」與 「祂是誰」之間的有機關係。最後，我們將矚目 

於基督的榮光。救贖的目的就是使信徒得見那榮耀。真正 

的福樂就在這景象中（也就是所謂的「榮福直觀[beatific 
vision]」）。這景象與基督在其中的榮耀，以及關乎祂位格 

與工作的教義，兩者有密切的有機連結，也構成基督論的 

高峰。就如研究有關基督的教義（應該）會產生一種基於 

信心對基督的理解，信心也必然使我們有一天能夠在愛子 

的臉上看到神的榮耀（林後三18 ) 。

我非常感謝菲利浦•羅斯（ Philip Ross) ，是他最先 

與我接觸，鼓勵我寫這本書。他向我提起我那本「貴得嚇 

人」的有關湯瑪斯•古德溫（ Thomas Goodwin) 的基督論 

的書。本書不是我的古德溫研究彙總•但是我承認我欠古 

德溫與約翰歐文（ John Owen) —大筆思想上的債。他們有 

關基督的作品，對我來說為基督教神學家立下典範：他們 

與經文有嚴謹的互動；他們對基督教廣泛的傳統有全面性 

的認識；他們不止歇地努力，使有關中保者基督的深奧真 

理 ，得以深耕在被保者的心智中。

嚴格來說這不是一本學術性的書，而是一本為大眾寫 

的書，所以我盡量保持簡單—— 雖然以這主題來說並非易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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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事 。許多與基督論有關的議題，本書沒有討論（例如基督 

的名稱） ，雖然那些議題本身就值得寫書。我特意選擇此 

書針對的重點，因為我認為這正是一般大眾化基督論作品 

所欠缺的。

魯 賓 （R u b e n )和海蒂 .扎特曼 （ Heidi Z a rtm a n )提 

供了寶貴的回饋：他們讀原稿所花的心思為本書提升了價 

值 。我的博士導生麥葛羅（ Ryan M cG raw )牧師提供很多 

我樂於採用的建議。我也要感謝我在信心溫哥華長老教會 

(Faith Vancouver Presbyterian C h u rch )的會眾：他們不斷 

地鼓勵，也總是渴望每週從講壇聽到基督被宣講。一如既 

往 *我感謝我內人：去年一年她超人般照顧我們的新生雙 

胞胎，湯瑪斯和馬太。

我要藉此機會，把此書獻給我的會眾中，特別幫助他 

們年輕牧者（也對這牧者特別有耐心）的兩對長者：羅勃 

森 （ Don and Chris Robertson) 與華爾克 （ Paul and Bemace 
W alker)伉儷。

迦克墩信經

有關基督位格最重要的的大公教會宣言，就是來自公 

元五世紀，著名的迦克墩信經（主後451年）。在許多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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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又複雜的辯論後，參與迦克墩會議的主教們同意以下的 

宣言：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我們跟隨聖教父，

同心合意

教人認信同一位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祂神性完全 

人性亦完全 

祂真是神，也真是人， 

具有理性的靈魂，

也具有身體；

按人性說，

祂與我們同質，

在凡事上與我們一樣， 

只是沒有罪；

按神性說，在萬世之先，

We, then, following the holy 
Fathers,
all with one consent, 
teach men to confess one 
and the same Son,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e same perfect in Godhead 
and also perfect in manhood; 

truly God and truly man, 
o f  a reasonable soul 
and body;
consubstantial with us according 
to the manhood; 
in all things like unto us, 
without sin;
begotten before all ages 
o f  the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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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為父所生，

按人性說，在晚近時曰， 

為了我們及我們的救恩， 

由上帝之母，

童女馬利亞所生；

是同一基督，

是子，

是主，

是獨生的，

具有二性，

不可相混，

不可改變，

不可切分，

不可割離；

二性的區別 

不因聯合而消失，

according to the Godhead, 
and in these latter days, 
for us and for our salvation, 
born o f  the virgin Mary\ 
the mother o f God, 
according to the manhood; 
one and the same Christ,
Son,
Lord,
Only-begotten,
to be acknowledged
in two natures,
inconfusedly,
unchangeably,
indivisibly,
inseparably;
the distinction o f natures
being by m  means taken away
by the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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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一-簡明基督論

各性的屬性反得以保存，

且同存於一個位格， 

一個實存主體之内，

並非割離或切分 

為兩個位格，

卻是同一位子，

獨生的，

道即上帝，

主耶穌基督 

正如眾先知自始

論到祂所宣講，

和主耶穌基督 

自己所教訓我們，

及諸聖教父的信經 

所傳給我們的。

but rather the property of each 
nature being preserved, 
and concurring in one Person 
and one Subsistence, 
not parted or divided 
into two persons, 
but one and the same Son, 
and only begotten,
God the Word,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the prophets
from the beginning
have declared concerning him,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himself taught us,
and the Ci êed o f the holy Fathers
has handed down to us.

這個大公信經被西方教會接受。我們所面對的問題 

是 ，如何將聖經所印證的拿撒勒人耶穌，連結於迦克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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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那兼具神人二性的位格。這不簡單，卻極其榮耀；論 

到 「榮耀的主」 （林前二8 ) ，我們應有如此期待，雖然我 

們對神聖真理只有脆弱的認識。



耶穌是誰？一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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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位格

神人二性如何完美聯合於同一位格？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問:
1問題經常是明白真理的寶貴途徑。我們必須問 

I幾個問題，幫助我們了解基督的位格。比如， 

耶穌年少時幫祂爸爸約瑟做木工，會不會問這個或那個工 

具是什麼？或 者 *因為祂全然是神，祂是否已經知道答 

案 ，所以問的問題都是多餘的？我們又可以問，這位永生 

神的兒子基督是否需要禱告？還是祂禱告只是為信徒立下 

榜樣？另一個更難處理的問題—— 也是在我的經驗中，大 

多數人答錯的問題—— 就是：基督有一個意志還是兩個意 

志？祂在世時，是憑信心還是憑眼見行事？祂升天後，還 

保有祂的人性嗎？諸如此類的問題，已有認真的基督徒以 

不同的進路回答。iig我們如何回答這些問題，取決於我們 

$ 何理解甚督的位格'

回答其他問題之前，也許我們應該思考一個更基本 

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基督來到世上？基督論關乎對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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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格和工作的理解—— 在經文中論述的次序，先是祂的位 

格 ，才論到祂的工作（見 約 一 ；來一一二）。基督論的這• 

兩個層面如此息息相關，以致於我們實際上無法討論基督 

的位格而不同時討論祂的工作。不認識祂是誰，就不可能 

深入理解基督的工作:認識祂是誰：我們就明白為什麼I  
有祂可以拯救罪人！

上帝為何成為人？

我以那傑出的十一世紀神學家，坎特伯雷的安瑟倫 

(Anselm of Canterbury，主後 1033-110 9 )所提出的問題 

作為探索基督論的起點。他寫了一本有名的書C«r Dew  
/wwo? ，可翻譯為《上帝為何成為人？》 。許多偉大的神學 

家—— 甚至在同一傳統內的神學家們—— 對這個問題有不 

同的回答。

不論宗教改革時期或之後，從改革宗神學家的思維中 

都可一^安瑟倫的影響。比如，延續安瑟倫思想中「基督 

滿足」 (譯註：滿足論•指滿足神的公義）的必要性，加 

爾文 Uohn Calvin) 和歐文都認為基督來到世上，是為了修 

補罪所帶來的破壞。M旦是，清教徒神學家古德溫卻主張，

上匕起救贖神的子民，基督被賦與中保的身分是為了「更高

第1章 基 督 的 位 格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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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的目的」。根據古德溫的說法，神的兒子成為人主要目的 

不是要以祂的工作救贖罪人—— 雖然這明顯是目的之一。 

反之，在古德溫的論述中，所有基督（為人們）爭取的福 

分沒有一樣「比得上祂把自己給予我們，就是祂自己的榮 

耀 。祂位格的價值無限超過祂為我們爭取所有福分的總 

合 。」2所以，神 「將基督帶入世上，其主要目的並不是為 

了我們，反而我們是為了基督……神設立所有一切，包括 

救贖本身，皆為彰顯基督的榮耀，甚至過於拯救我們。」3 

這是卓越的論述。但並非只有古德溫持此觀點。另一位清 

教徒查紐克 （ Stephen Chamock) 同樣肯定「基督的位格比 

祂的救主職分更佳美；祂位格之偉大，更優於祂的死所換 

來的拯救。」4有關基督位格最輝煌的宣告，也許就來自保 

羅寫給歌羅西人的那封信；在信裡，祂稱基督為「不能看 

見之神的像」 （西一15;見來一3 ) 。接下來的經文顯明基 

督所有的工作，包括現在的工作，都建基於並反映出祂位 

格的榮耀。

我必須說：在絕大多數現代基督論的處理中，找不到 

古德溫和杳紐克所強調的電j 占—— 就連我們自己對基督的 

認 知 ，明顯地都聚焦在祂為我們做了什麼，而忽略了基督 

位格的榮耀。基督的榮耀不是基督論的附屬子題。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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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基督的位格

對基督的位格與工作論述的巔峰，就是為何要述說基督位 

格與工作的本因；就此，它也是我們可永遠在天國，完全 

以基督為樂的基礎。所以，回答安瑟倫的問題時，我們強 

調人需要被拯救是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之一，絕非有錯； 

但若把基督本身的榮耀歸納附屬在人的拯救之下，我們就 

使真理大打折扣了。就如先知以賽亞寫到，神如此論及祂 

的子民：凡稱為祂名下的人，是祂為祂自己的榮耀創造 

的 ，是祂所做成，所造作的。（賽四三7)

「從上而來」的基督論

講到神的兒子道成肉身，我們別無選擇，必須從「上」 

而非由「下」開始探討。從 「上」開始的討論進路，反映新 

約本身的模式：先聚焦於基督的神性（「上」）•再討論基 

督的人性（「下」）。我們只需觀察約翰福音一章1節如何 

毫不含糊地講論基督的神性和位格。接著，在一章14節 ， 

約翰確認那與神「面對面」的道（譯註：約一 1原文為即6? 

t6v 0£如•意即「面對神」）—— 就是神—— 成了肉身。若 

羅馬書三章21節以下的經文是保羅丟給法利賽宗派的原子 

彈 ，那麼約翰說•道—— 就是雅威—— 成了肉身，也肯定 

同樣衝擊猶太人對耶穌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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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的作者同樣也從「上」闡述基督論。比較 

希伯來書一章和二章，可看出第一章較完整地處理基督的 

神 性 ，第二章則主要針對基督的人性。在多處相關經文 

中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就是腓立比書二章中保羅的「基 

督頌」。這段至關重要的經文塑造我們對基督的看法。我 

們在經文中觀察到一個「高—— 低—— 高」的流程：永生 

的聖子透過道成肉身與釘死在十字架的順服，虛己成為僕 

人 。但這位神 -人，卻因死在十字架的順服，被父神高 

升 ，且得賜聖名—— 「主」。之後我們會再討論腓立比書 

的這段經文，但是明顯地，這段基督頌所包含的基督論源 

起 於 「上」而非 「下」。若我們要認識基督位格的尊貴， 

這點至關緊要。

為什麼這麼重要？我們都慣於把基督想像成「超 

人」。我們都不夠扎實地相信祂就是1  足真神所出之真神」

(autotheos--- 神自己----God of himself ) *完全與聖父和

聖靈同尊同榮。把基督看為某種「超人」，也阻礙我們洞察 

祂的人性。就如三位一體的教義，道成肉身當然是極大的奧 

祕 ，我們有限的理解無法全然測透關乎它的真理。很多基督 

徒用「超人」模式來理解基督，這也說明了為什麼異端在這 

個學議題上如此盛行（如亞流主義及耶和華見證人）。很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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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基督的位格

多神學上的錯誤，都來自於我們想用自己的思維駕馭神， 

而不安於基督教信仰中眾多超越人理智的奧祕。

注意

亞 流 主 義 （A rian ism ) 是 第 四 世 紀 「最 經 典 」不承認基督神性 

的 異 端 。亞 歷 山 大 的 亞 流 （Arius o f A le x a n d ria，約主後 250- 

3 3 6年 ）宣 稱 「道 」是 神 的 兒 子 和 僕 人 ，但 不 與 父 神 同 等 。亞 

流 視 子 為 神 的 能 力 ，是 被 造 物 。因 此 ，亞流主義有其著名的宣 

言 ：時 間 存 在 神 的 兒 子 之 先 ，或 ，神 的 兒 子 曾 有 一 時 不 存 在 。 

在 後 宗 教 改 革 時 期 ，蘇 西 尼 主 義 對 子 的 看 法 基 本 上 與 亞 流 主  

義 相 同 ；現 今 ，有 不 少 異 端 ，包 括 耶 和 華 見 證 人 （Jehovah’s 
W itnesses) ，也 持 守 亞 流 主 義 的 觀 點 。

聖子

歷史流傳不少證明耶穌神性的優良論證。如前所提， 

我們的基督論必須從上而起，因為新約就是如此論述基督。 

除了約翰福音一章和希伯來書一章，還有其他經文證據顯示 

耶穌擁有一個同等於聖父與聖靈的神性嗎？約翰在啟示錄 

使用以賽亞書的模式，明確地證明耶穌就是神的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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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簡明基督論

請看以下的經文：

雅威（以賽亞書） 

就是我上主！我是首先 

的 ，也與末後的同在。 

( 四 一  4)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 

的 ；除我以外，再沒有 

真神。（四四6)

我是上主，我是首先 

的 ，也是末後的。

(四八 12)

耶穌（啟示錄）

不要懼怕！我是首先 

的 ，我是末後的，又是 

那存活的。（一17-18)

你要寫信給士每拿教會 

的使者說：那首先的、 

末 後 的 、死過又活的 

說 ：...（二8)

我是阿拉法1我是俄梅 

夏 ；我是首先的，我是 

末後的；我是初•我是 

終 。 （廿二 13)

無庸置疑，洞悉舊約的約翰深信不疑那復活的榮耀 

之主不只是人，更是神聖的主。約翰將聖名歸於耶穌。出 

埃及記三章14節解釋聖名「雅威 」 （ YHWH ;譯註：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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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基督的位格

本音譯為「耶和華」，本書在經文中譯為上主) 的意義。 

《英語標準本》 （ESV) 翻譯為「我就是那位我之所是」 

(I AM WHO I AM) 。參考上下文，我們可把「雅威」翻 

譯 為 「我將是那位我將是的」或 者 「我將是那位我一直是 

的 j ，藉此保留神的永恆性與不變性。以賽亞書關乎首先 

和末後的字眼，其意義就是重申聖名，而約翰宣告耶穌是 

阿拉法和俄梅戛（啟廿二1 3 ) ，表示耶穌就是雅威。

約翰又在另一處藉著以賽亞書證明基督的神性。在 

以賽亞書六章，先知在異象中看到「大君王萬軍之雅威 

(YHWH) 」 （賽六5 ) 。沒有人會否認以賽亞被准予見 

到神。雖然約翰大段引用以賽亞書六章，祂卻在福音書中 

聲 稱 「以赛亞因為看見他的（耶穌的）榮耀，就指著他說 

話」 （約十二4 1 ) 。更因為耶穌就是主（Yahweh) ，祂有 

資格要求祂的父，在父面前，以 「未有世界以先，祂與父 

同有的榮耀」榮耀祂（約十七5 ) 。誠然•以賽亞書告訴我 

們 ，神不與任何人分享祂本體的榮耀（賽四二8 ) ;這意味 

著 ，要不就是基督提出祂毫無資格提出的可惡要求，要不 

f t 是那神聖的榮耀的確屬於祂—— 神的永生兒子。

保羅也在基督頌（腓二5-11)裡運用以賽亞書的字 

眼 ，以證明基督的神性。雖然看來在第6節 （「祂本有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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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形像」）保羅就已確認那虛己僕人就是永生神，然而9至11 

節才關鍵地嵌入以賽亞書四十五章22至23節背景。

保羅在腓立比書二章9至11節中確認：神賜予耶穌那 

只屬於神的榮耀，即以賽亞書所論及的榮耀。以賽亞書四 

十五章22至23節提到「萬膝必向」神跪拜。所以，保羅是 

說 ，耶穌享有同等於雅威的地位。由基督頌的前段（腓二6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看 

來 ，這完全合理；更顯示十節中的「名 」就是四字神名 

(譯註：Tetragrammaton，指雅威之名的四個希伯來文字 

母）。如此，耶穌不只是主，更是神聖的主。讓我們留意 

以賽亞書和腓立比書的關聯：

以赛亞書四十五章 

22-23節

地極的人都當仰望我， 

就必得救；因為我是 

神 ，再沒有別神。我指 

著自己起誓，我口所出 

的話是憑公義’並不反 

回 ：萬膝必向我跪拜，

腓立比書二章9-11節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 

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 

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 

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 

的 ，因耶穌的名，無不 

屈 膝 ，無不口稱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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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基督的位格

萬 口 必憑我起誓。 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

父神。

道 成 肉 身 ：最偉大的神蹟

在基督教信仰諸多的奧祕中，道成肉身和三位一體 

是最令人驚讚的。有些學者認為東方正教傳統比西方教會 

傳統更忠實於道成肉身的核心價值，而西方則多強調贖罪 

(與復活）。這是一個失真的認知。改革宗神學家極重視 

道成肉身。他們常論及道成肉身是神最偉大的神蹟。借古 

句話：上帝成為人時，天堂親吻地土。我們是否 

領悟此真理之精彩？

在神人二性的聯合中，又有最大的距離。造物主認 

同於被造物。在這神人二性的聯合中，我們看到永恆與 

短 暫 、永遠的福樂與一時的哀傷、大能與軟弱、全知與 

有限的知識、不變與可變、無限與有限。這些不同的屬 

性都集中在耶穌基督的位格。為了避免將神當成人或將 

人當成神，我們必須強調_神的永生兒子取了人性，而非人 

的位格。基督是人；祂有具理性靈魂的真實人性。但祂 

的位格不能與聖子的身分切割。基督的人性存於聖子的 

位格內。如果基督的人性有一個分別而出的位格（ disti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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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一 簡明基督論

注意

涅 斯 多 流 主 義 （Nestorianism ) 宣稱基督有兩個位格—— 人格 

( human person) 與 神 格 （divine person) 。很多人將其觀點 

歸 咎 於 君 士 坦 丁 堡 的 涅 斯 多 流 （Nestorius of Constantinople， 

約 主 後 38 1 - 4 5 2年 ） ，但是這對涅斯多流基本上正統的教導是  

極 不 公 平 的 。 「涅 斯 多 流 主 義 」的錯誤來自於它沒有認知聖子 

取 了 真 實 的 人 性 （有 身 體 與 靈 魂 ） ，不是取了已有獨立身分的 

人 之 位 格 （human person) 。假如聖子取的是某位獨立個體的 

人 ，那 麼 子 只 能 救 那 一 個 人 ，而 救 不 了 其 他 任 何 人 。

personality) ，那麼基督就是兩個位格（persons) 的聯合。 

但這顯然是不可接受的。

形容「道取了人性」 （相對於取了另一個人之位格） 

的專業術語是「非位格性」 （anhypostasis)。這是形容 

道將人性「位格化」 （ personalized或 hypostatized) 。所 

以 ，「道成肉身」 （約一 1 4 )陳述的是神人二性在一個位 

格中聯合，並非指神性變成了人性。神的本質（essence) 
不能改變也不可傳遞。神學家稱這個聯合為位格合一 

(hypostatic union)----- 在基督位格中神人二性的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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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有位格合一，我們可說基督是一個「複合位格」 

(complex person) ;就是說’不同於聖父與聖靈的位格’ 

道成肉身後基督的位格總是具有著神人二性（但是，我們 

需再次注意，不是兩個位格）。

也許這不容易理解。我 想 ，難懂的原因之一在於： 

二性聯合於一個位格，並不意味著一個位格只能有一個心 

智的中心，好似聖子的「心智」只不過取了一個人的身 

體 。我們可能都太習慣將位格與其心智視為同一件事。說 

「一個位格」，我強調的是基督的身分|就是迦克墩信經 

中 那 「具有二性，不可相混，不可改變，不可切分，不可 

割離」的基督。只要是歸屬人性的，就歸屬基督，只是祂 

沒有罪，就如只要是歸屬神性的，也必歸屬基督。這就是 

道成肉身的奇妙。所以，基督取了人性，就是取了人的身 

體和靈魂，即為一個與神的自我意識有所區別的心智。就 

此 ，我們必須更詳細地理解基督人性的本質。

延續安瑟倫的基本思路，聖子必須取了人性才可拯救 

祂子民的身體和靈魂。但是基督取了完美的人性嗎？這對 

各派神學家來說，都是一個特別棘手的問題。聖經指出基 

督有無罪的人性，但這人性卻又受累於睛落之咒詛所帶來 

的軟弱。約翰福音一章14節 的 「道成肉身」似乎在暗示基

第1章 基 督 的 位 格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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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注意

亞 玻 里 拿 流 主 義 （A po llinarian ism ) 源起於老底嘉的亞玻里拿  

流 （Apollinarism of Laod icea，約主後 315-392年 ） 。他在第四 

世 紀 極 力 抵 抗 亞 流 主 義 ，卻 自 己 犯 下 致 命 的 錯 誤 ，就是宣稱道 

成 肉 身 的 聖 子 沒 有 取 人 的 心 智 。反 而 ，神 的 「心 智 」 （靈 魂 ） 

取 了 一 個 人 的 身 體 。現 今 教 會 時 常 犯 同 樣 的 錯 誤 。按照迦克墩 

信 經 ，子 將 「具 有 理 性 的 虽 魂 」的 真 實 人 性 與 自 己 聯 合 。型態 

論 （m odalism ) 的 異 端 則 視 神 的 獨 一 存 有 為 絕 對 ，並視祂三 

個 位 格 為 衍 生 出 來 的 ，以 致 聖 父 、聖 子 、聖靈不被當作神本體 

之 所 是 。教會認信神是三 個 個 別 的 位 格 |存 於 一 不 可 分 割 之 聯  

合 ：這是正確理解聖經關於個體性與集體性之論述的基礎。

督取的人性背負著墮落所帶來的軟弱。我們也該注意保羅 

在羅馬書八章3節的用詞：「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 

罪身的形狀。」我們應該慎重討論「罪身」或 「罪身的形 

狀」的意義。

明顯地，基督並沒有背負所有墮落後人性的軟弱。我 

們必須對「受苦的軟弱」及 「罪性的軟弱」加以區分。基 

督全然沒有後者。而看來基督只在一點上有份於「受苦的 

軟弱」。人 的 「受苦的軟弱」可分為彰顯在疾病上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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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基督的位格

(如痲瘋），和所謂「天然」的痛苦，如疼痛、悲愁和憂 

傷 。就我們所知，基督並不受苦於疾病，如痲瘋。但是經 

文明白指出基督是一個「多受痛苦，常經憂患」的人 （賽 

五三3 ) 。總而言之，論到「受苦的軟弱」，雖然經文中讀 

不出來基督生過病或體驗微恙，但是祂的確經歷痛苦和憂 

患 。也就是說，基督既然和我們一樣是人，就全然與我們 

相似，但並不全然比照人性的軟弱。接下來，我們將在這 

個架構下探討基督的人性經歷。但是我們必須先移除一些 

關於道成肉身的討論中常見的誤解。

一些平信徒•甚至一些神學家，主張基督的神性替 

代了祂人性的靈魂。雖然他們肯定基督擁有人的身體，他 

們卻認為基督的靈魂本身就是聖子的位格。但既然耶穌全 

然是人，祂就與我們一樣，有一個直接掌控道德行為的靈 

魂 。如果祂不同時兼取人的身體和人的靈魂，那麼道成肉 

身就不完全；既不完全，那麼祂就無法完全地救贖我們的 

人1'生。就如早期教父拿先斯的貴格利（GregoryNazianzen) 
著名的宣言：「祂沒有取的•祂就沒有醫治。 j 5

査紐克對這個奇蹟的描述為我們做精彩的總結：「何 

等奇妙，相差無限的兩個本性，卻聯合得無比密切，且在 

聯合中毫無混淆！同一個位格，同時有榮耀與悲愁；有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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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無限喜樂，有屬人的無言憂傷！在寶座上的神居然成 

為搖籃中的嬰孩；雷霆萬鈞的造物主成了會哭的孩子、受 

苦的人；如此彰顯出來的大能，以及如此紆尊降貴的愛， 

讓地上的人與天上的天使同聲驚嘆。」6道成肉身的確就是 

神最偉大的工作。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暫 停 ，想一想 @

神 有 可 能 施 行 比 道成肉身更偉大的工作嗎？

神人二性與一個位格：又怎麼樣？

所有基督徒都必須承認道成肉身的真理，就是神成 

了肉身的事實。但是 ，最榮耀的真理也總是最具爭議的真 

理 。信經產生前，通常有激烈的神學辯論。大公信經也不 

例 外 ，如尼西亞信經（主後325年）和迦克缴信經（主後 

451年）。所有正統基督徒都必須肯定迦克墩信經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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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基督的位格

基督位格的宣言。儘管如此，並非所有基督徒皆對此信經 

有一致的詮釋。有些人辯稱它的簡短允許了某種程度的多 

元 。無可質疑地，不同的傳統對迦克墩有不同的詮釋；要 

了解這詮釋的多元，我們就必須知道這是第五世紀亞歷山 

大學派與安提阿學派之間，有關基督論激烈爭議的結果。 

歷史上，此二學派皆與其代表性神學家密不可分，即亞歷 

山大的區利羅 （ Cyril of Alexandria) 與安提阿的涅斯多流 

( Nestorius of Antioch ) 。7我們無法在本書有限的空間內探 

討他們諸多的爭論。儘管如此，這兩個傳統似乎都接受迦 

克墩信經，而 且 （這可能讓某些人訝異）迦克墩信經還可 

讓涅斯多流滿意。

學者們至今仍在爭論哪一邊在迦克墩信經的用詞上戰 

勝 。不論如何，多數學者都承認•信經包含了亞歷山大派 

所強調的神性與位格的聯合•也容納了安提阿派所在意的 

神人二性的分別。若稱兩派所在意的重點完全不相矛盾， 

或許有點過於簡單。我們不是宣稱拿撒勒人耶穌有一個位 

格與兩個本性嗎？當然。但是爭議的重心就在於這位格的 

身分。換句話說，我們是否簡單地將基督的位格等同於道 

(亞歷山大派的論點），還是應該將此位格認定為整個基 

督 （安提阿派與加爾文的論點）？這個問題，對改革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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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論有特殊意義。我們將在以下回答這個問題。

在西方教會，神學家都強調基督神人二性之間的區別 

(distinction) ;基督與人本質相同（/；〇/«〇〇肌’〇5 : “of one
substance/essence”----「屬一個實質/ 本質」） ，也與神

本質相同。但是羅馬公教會（編註：即天主教）、路德宗 

和改革宗神學家對這區別有不同的見解。儘管在羅馬公教 

會傳統內對此仍有神學上的分歧，但如巴文克 （ Herman 
Bavinck) 所述，羅馬公教會神學家對神人二性聯合（位格 

合一）典型的理解，乃視神性為「完全滲透而照亮人性， 

如炙熱通紅的鐵；人性參與神性的榮耀、智慧和權能。」8 

神的恩賜（不是神的屬性）在道成肉身時，立即賜予基督 

的人性。因此，基督不只是在地上作天路客，祂更是完全 

知曉人性所能知道的一切。不似信徒行天路是憑信心而非 

眼見，基督完全憑著眼見行走。

巴文克補充，依據這種論述，基督並沒有憑著信心或 

盼望而活，因為「所有基督人性可以領受的恩賜，都在道 

成肉身時立刻（而非逐步）賜予基督……我們必須主觀而 

非客觀地理解祂智慧的增長（路二5 2 ) 。在他人眼中，基 

督在表面上看似經歷了智慧的增長；同樣地，基督並非因 

為需要而禱告，而是為了替我們立下榜樣而禱告。耶穌其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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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基督的位格

實從來就不曾是孩子•祂從起初就是成人。」9以羅馬公 

教會的觀點來看，以上的一些問題已在他們對基督神人二 

性的論述中得到答案。耶穌不需要問祂的父親如何使用工 

具 ，因為祂早就知道了：祂也不需要禱告，因為祂憑著眼 

見而活，不是憑著信心。

路德宗的基督論與羅馬公教會相呼應。正如羅馬公教 

會•路德宗在此也並非沒有內部分歧，但是路德宗基督論 

的基本論點可總結為：神的屬性在位格合一中傳遞給基督 

的人性。路德宗仍然認定基督二性之間的區別，但是它宣 

稱在道成肉身時，基督人性即刻而直接地擁有許多神的屬 

性 。所以，舉例說明，（神的）全能的屬性傳遞給了基督 

的人性。改革宗神學家不但不接受此論述，更認為它毫無 

意義。

全能之屬性屬乎神的本質。換言之，全能者，神矣。 

神的本質又是不能分割的。神學家稱此為「神的純一性」 

(simplicity of God) ，亦即，神並非由不同的部位組合 

成 的 ；所以祂的智慧就是祂的權能，祂的權能就是祂的良 

善 ，以此類推。既然神的本質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全能之 

屬傳遞給了基督的人性，那麼神所有的屬性就都傳遞給 

了基督的人性，包括永在性和自存性。如此•基督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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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變成了神，即使神不會改變或成為其他事物。當然，這 

無非是聲稱基督根本不具人性。

這更意味著，基督並非在時空內承受祂的人性，因為 

永存性已傳遞給祂的人性。這就解釋為什麼基督論與聖餐 

的爭論有緊密的關聯：路德宗強調基督的身體真實臨在於 

聖餐中，所以他們必須說基督的身體無處不在—— 這是一 

個對基督位格內屬性間關係很獨特的理解。巴文克說的沒 

錯 ：羅馬公教會和路德宗神學家「有一致立場，就是他們 

都把基督的人性昇華到人性的界限之外，而將耶穌個人的 

成長和祂的降卑都虛幻化了。 」 w

歐 迪 奇 （Eutychianism) 主義是君士坦丁堡的歐迪奇 （Eutyches 

of Constantinople，主後378-454年 ）所 主 張 ，他對基督神人二 

性 之 間 的 關 係 持 含 糊 的 態 度 。簡 言 之 ，他 的 錯 誤 出 於 。昆合 j 

基 督 的 人 性 與 神 性 ，這 代 表 他 所 論 述 的 基 督 不 能 擁 有 一 個 「凡 

事與祂的弟兄相同」的 人 性 （來二 1 7 ) 。另 注 意 ，迦克墩信經 

之 「具 有 二 性 ，不 可 相 混 ，不 可 改 變 」的宣告與歐迪奇的主張 

背 道 而 馳 。來 自 不 同 傳 統 的 神 學 家 都 曾 批 評 （也許不是很公平 

的 批 評 ）路德宗的基督論有歐迪奇主義特色。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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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基督的位格

改革宗神學家否定這兩個（譯 註 ：羅馬公教會和路 

德宗）有關神人二性關係的觀點。他們之所以這麼做，乃 

出於一個重要的邏輯和神學格言，就是：有限的不可能無 

限 ，或 ，有限者不可能掌握無限者。這格言不僅適用於基 

督在降卑中的神人二性，也適用於基督高升的景況。所 

以 ，這表示基督的人性是有限的；這表示基督真的由嬰 

孩發育為成人。這也表示復活時，降卑到高升的過程是 

真 的 ，不是造假。這就是為什麼基督曾一度說：「但那曰 

子 ，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 

不知道，唯獨父知道。」 （太廿四36 ;參路二52 )基督有 

分明而真實的神人二性，經文才可能如此講論祂的局限與 

成長。

以上的討論顯示，光強調二性之間有區別是不夠的。 

我們面對更基本的問題：神人二性在基督的位格內如何相 

互關聯—— 這就是改革宗神學最出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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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意志如何完美順服於神的意旨？



耶穌是誰？---簡明基督論

「屬性相通」

^督神人二性之間的關係是極為重要的神學議 

題 。如上所述，肯定基督的位格具有二性是一 

碼子事，對基督的二性如何連貫提出合理的論述是另一碼子 

事 。改革宗神學家通常用「屬性相通」 （ communication of 
properties) 敘述這個關係。《西敏信仰告白》用較簡單的言 

語解釋所謂的屬性相通：「基督按照祂的神人二性執行中保 

的職分，神性與人性各依據其屬性工作；然而，因基督位格 

中的聯合，聖經有時將屬於此一性的作為，歸屬於位格中 

的彼一性。」 （8.7)這是極為重要的字句。《西敏信仰告 

白》在此申明神-人基督是按照二性行事。這是什麼意思？ 

基於祂的神性，基督可執行有權柄的工作（如赦罪、 

替代性的死）。但祂的事工卻基於祂的人性。然而，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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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聯合在一個位格中，祂的工作是神一人的工作，不單 

是人的工作。改革宗和羅馬公教會神學家們，在基督論的 

這一層面有很大的爭議。羅馬公教會神學家，如羅伯•白 

敏 （ Robert Bellarmine) ，認定基督只按照祂的人性執行 

中保工作，否則既然基督真的是神，那麼神等於作了自己 

的中保。改革宗神學家則主張•基督必須被認知是神、是 

人 ，也是神 -人（中保）。祂是神，與聖父及聖靈同尊同 

榮 。祂是人，從屬於聖父與聖靈，且永遠如此。在祂中保 

的職分上，子自願從屬於父•為選民作中保。這樣，基督 

的工作就不單是人的工作，而是一位全然是神與全然是人 

的中保所做的工作。因為祂的位格有無限的價值，所以基 

督的死有無限的價值。換句話說，單單一個人無法為極多 

的人償還他們欠神的債。但是因為基督有真實的人性，祂 

可為犯罪的人類還債。

改革宗對屬性相通的理解，幫助我們明白多處經文。 

使徒行傳二十章28節是最常引用的例子：「就當為自己謹 

慎 ，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 

來的。」雖然學者們爭論如何翻譯這節經文•我認為《英 

語標準本》表達教會是以神的血買來的，是正確的翻譯。 

神當然沒有血，但是基督身為一個真正的人，卻可在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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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流血。這是基於屬性相通中「聖經有時將屬於此一性 

的作為，歸屬於位格中的彼一性」的 教 義 （《西敏信仰告 

白》8 . 7 )。因此，在十字架上所流的人血，可稱為神的 

血 ，因為所流的正是基督的血•而祂是神。這就凸顯維持 

基督位格中之聯合的重要。另外一個例子是基督在約翰福 

音八章58節著名的宣告：「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們 ，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猶太人馬上領悟這話的 

力量；他們拿起石頭要打耶穌，因為對他們來說，這話是 

褻漬。基督約在說這話前三十年出生，但是因為祂不只是 

人 ，也全然是神（永恆的聖子） ，所以祂可以在肉身中宣 

告自己永恆自存。

有關這教義，改革宗神學家謹慎區分「整位基督」 

( th e  whole  Chri s t) 與 「基督的整體」 （ the whole of  
Christ) 。「整位基督」無所不在，但 「基督的整體」並非 

如此。位格中的聯合容許我們說「整位基督」無所不在， 

但是二性的區別代表「基督的整體」不能無所不在。換句 

話 說 ，「整位基督」關乎位格，祂按照神性當然無所不 

在 ；但 是 「基督的整體」卻關乎祂的二性，其人性並非無 

所不在。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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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有一個還是兩個意志？

基督明顯地既全然是神也全然是人；祂有二性，但 

他是一個位格。我時常問不同的人，從長老候選人到教會 

會友 ：基督有一個還是兩個意志？絕大部分的答案是前者 

—— 基督只有一個意志。但這並不正確。早期教會為此問 

題爭論，結果是基督一志論者（堅持基督只有一個意志） 

在主後680至681年舉行的第六次大公會議（第三次君士坦 

丁堡會議）上遭譴責；該會議拒斥基督一志論而確認基督 

二志論（祂有兩個意志）。有些人以為二性在一個位格中 

的聯合意味一個意志。這種思維的問題，基本上就是路德 

宗將神的屬性傳遞給基督的人性時，所遇見的難題。神的 

意志是祂的基本屬性，所以，傳遞祂的意志，即是傳遞神 

所有的屬性—— 這在本體上是不可能的。

況且，如果祂只有神的意志•基督就不是真正的人。 

一個真正的人，就必然有真實屬於人的意志。但因為祂全 

然是神，祂也有神的意志。因此，基督擁有兩個意志。這 

是再重要不過的。基督必須有人的意志才可能為祂的子民 

行出真實的順服。人們有時候忘了，稱義的教義與基督論 

的關聯不下於它與救贖論的關聯；其實，基督論就是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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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點

所 以 ，我 們 宣 告 在 祂 裡 面 有 兩 個 本 性 的 意 志 和 兩 個 本 性 的 運  

作 ，共 同 行 事 而 無 分 隔 ：但是我們從教會中驅出並正當地咒詛 

所 有 不 必 要 的 創 新 與 其 發 明 者 ：就 是 法 然 的 西 奥 多 、謝爾蓋與 

保 羅 、皮 拉 斯 與 彼 得 （他 們 是 君 士 坦 丁 堡 的 大 主 教 ） ，還有賽 

勒 斯 ，就 是 亞 歷 山 大 的 神 南 ，加上在這事上跟隨他們的同夥諾 

理 ，就 是 羅 馬 的 教 皇 。除 了 這 些 人 之 外 ，我們以最佳的理由咒 

詛 並 罷 免 馬 卡 瑞 里 斯 ，安 提 阿 的 主 教 ，及 他 的 徒 弟 司 提 反 （或 

著 我 們 該 說 是 他 的 師 傅 ） ，他們試著為他們的前輩之不虔誠辯 

護 ，簡 而 言 之 就 是 攪 亂 天 下 ，用 他 們 瘟 疫 的 信 件 和 詐 欺 的 典  

章 ，四 面 八 方 地 摧 殘 眾 人 。同 樣 地 ，波 利 赫 羅 尼 斯 那 個 老 頭 ， 

以 嬰 孩 般 的 智 慧 ，承 諾 要 使 死 人 復 活 ，死 人 卻 沒 有 復 活 ，因而 

貽 笑 大 方 ；以 及 所 有 曾 經 教 導 、現 在 教 導 、想要教導道成肉身 

的基督只有一個意志及一個運作的人… …

- -第 六 大 公 會 議 向 皇 帝 呈 報 譴 責 基 督 一 志 論 者 ， 

其中包括羅馬教皇諾理

論 。十六世紀的重洗派認為道的位格取了人的身體，但是 

祂並沒有完整的人性。不意外地，他們不接受基督教因信 

稱義的教義。為了基督的緣故，我們必須強烈抵制上述的 

思 維 ；基督對父神意旨的順服，來自於祂作為人對神那盡 

心 、盡性、盡意、盡力的愛。這個臓g是代表性的順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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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祂不單為自己順服，也為祂的子民順服，就如亞當的 

不順服，對他的後代有其代表性和變革性的影響（羅五12- 

1 9 )。

我們注意在聖經中•子不斷的宣告祂執行祂父的意 

旨 。在生命之糧的講論中，基督宣告：「因為我從天上降 

下來•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 

思行。」 （約六3 8 )同樣地，在約翰福音十章17-18節 ，基 

督宣稱祂的父愛祂，因為祂為羊捨命。然後祂確認祂的犧 

牲以至於死，是從父來的命令。聲稱基督只有一個而非兩 

個意志，就犯了有關三位一體論的異端，等於聲稱神擁有 

多個意志；在這些經文中，基督明顯地區分自己的與天父 

的意志。聲稱神擁有多個意志，這也是不可接受的。神的 

本質獨一，所以祂的智識與意志必然也獨一。只有子被差 

派為肉身，但這個任命是出於、也成就於三位格，因為三 

一神的外在工作是一致無分的；這代表，在神的每一個工 

作上 ，三位格總是同步又不可分的。有些工作由某一個位 

格完成（如 ，成聖之工交託給聖靈） •但是三位格都必然 

參與。行出父的意旨就是行出三一上帝的意旨。所以，基 

督的人性意志全然合乎與順服神的意志。從耶穌出生起• 

天父就要求基督完全順服祂的意旨。然而•在探討基督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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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順服的性質前，我們必須先回答一個重要也常常困擾人 

的問題，就是：基督有可能犯罪嗎？

基督有可能犯罪嗎？

若我們肯定基督有兩個而非一個意志，那麼基督是 

杏就可能犯罪？基督是否有無罪的屬性？希伯來書的作者 

說 ，基督就如我們一樣凡事受試探，只是沒有犯罪（來四 

15 ) 。這是否意味，基督有可能犯罪？有些神學家爭論， 

除非基督有犯罪的可能，否則祂受的試探就不是真的。也 

許這個論點並非全然沒有邏輯。無庸置疑，按照基督的神 

性 ，祂既不能受試探也就不可能犯罪（雅一1 3 ) 。但是我 

們不能忽略基督也具備有靈魂與肉體的真實人性。我們也 

知道基督受試探，而這些試探是真的。

就如麥克勞德 （ Donald Macleod) 所說，按照基督的 

人 性 ，「祂感受到罪的誘惑，祂必須全力掙扎才擊退它 

們 。」"但是，基督的人性沒有出自本身的犯罪衝動。因為 

基督有軟弱（如前章所述）就自然有人性的弱點，比如， 

祂會飢餓。因此，魔鬼就用這個弱點試探祂，要耶穌只依 

靠食物而不依靠上帝。但是，回到原來的問題：基督是否 

可能落入魔鬼的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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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短的回答：不 。試探一定是真的，它們必然真實， 

因為所牽涉的如此至關緊要，以致基督一次都不可退後 

(來十3 8 ) ;但是本於基督位格的身分，基督不可能犯 

罪 。美國改革宗神學家佘德（W.G.T. Shedd) 說得好：「當 

道與人性聯合在一個位格中時，道藉由祂的屬性，為位格 

一切的作為負責……若基督耶穌犯罪，那麼道成肉身的神 

就犯罪了。」12除了考量祂本身的無罪性，基督理論上也不 

可能犯罪，因為那不在神的旨意中。基督是在神的主權旨 

意下行事，就如我們也是，只不過有一個重要的差別：基 

督位於神旨意的中心，而我們是為了基督的榮耀被揀選。

第2章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

注意 A
幻 影 論 （docetism ) 源自於希臘字 do kes is，意 思 是 「看 起 來 、 

看 似 」 。此 異 端 認 為 基 督 的 身 體 是 「靈 性 」的 。換 句 話 說 ，這 

個 早 期 的 異 端 （第 二 世 紀 ）暗 示 基 督 只 是 看 起 來 有 人 的 身 體 ， 

所 以 祂 也 只 不 過 看 似 受 苦 與 受 試 探 。據 此 而 論 ，基督只是一個 

在 世 上 投 射 出 肉 體 幻 影 的 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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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基督在世一生沒有犯罪，雖然祂面對各種試探 

(來四1 5 ) 。祂無罪地堅持到底，因而全面感受到試探的 

力量一 -這是我們只暫時抵擋試探的人無法感受的。基督 

在世一生從未落入試探中，而這正凸顯了祂所面對的試探 

的真實。慕 理 （ John Murray) 以他慣有的清晰性解釋道： 

「祂那無罪的聖潔正凸顯了試探困擾之強烈。越聖潔的 

人 ，就越難以忍受來自不聖潔的纏擾……這對我們的主來 

說 ，無與倫比地真實，正因為祂是完美的。」u或許我們可 

說 ，按祂的人性而言，祂並不知自己不可能犯罪—— 這也 

為祂聖潔的佳美添加新的層面。與其犯罪，基督活出一個 

完全順服的生命，不是從祂受洗開始，而是從馬利亞受孕 

的那一刻開始；祂順服到一個地步，是我們這有罪者永遠 

無法完全理解的—— 記得，祂的言行舉止、心思意念全都 

指向正確的目標——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感謝祂的順服並 

為之驚嘆。

「我 在 母 懷 裡 ，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神的救恩計劃根植於永恆之中。從十七世紀起，許多改 

革宗神學家就用永恆「救贖之約」 （ covenant redemption) 的 

概念探討救恩：聖父、聖子、聖靈在永恆中彼此立約，計畫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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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

將人從罪中救出。在救贖之工上，聖父立意、聖子付贖、聖 

靈施行藉基督中保工作所贏得的福分。從以弗所書一章我們 

可看出救恩的三一本質。但若聖子在永恆中自願同意參與這 

偉大的工作，同意參與這個聖約的就不是基督的人性。因 

此 ，基督在道成肉身時，再次更新了祂對聖約的認同，又在 

她的生命中不斷地確認，一直到死。基督的人性意志同意參 

與救贖計劃。希伯來書十章5至7節有助於我們理解這點：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 說 ：「神 阿 ，祭物 

和禮物是你不願意的，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燔 

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歡的。那時我說：『神 阿 ， 

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經卷上已 

經記載了。 』 j

這經文教導我們，基督乃為遵行神的意旨而來。但 

是基督什麼時候說這話呢？或許我們無法明確地回答這困 

難的問題。既然基督的人性有發育的空間，我們可臆測這 

不是祂是嬰孩時說的話，因為祂就如其他孩子需要先學習 

說話。我們知道「耶穌的智慧和身量（身量或作年紀） ， 

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路二5 2 )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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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經歷智慧和知識的增長，這增長並非如某些人想的， 

只是虛幻的表像。反 而 ，按以賽亞書的第三僕人之歌，天 

父賜給基督「受教者的舌頭」；其實，父 「每個早晨」喚 

醒基督，教導祂。同段經文告訴我們，基 督 「沒有違背、 

也沒有退後」，反而任人打祂的背，「拔 （祂）腮頰的鬍 

鬚」 （賽五〇4-6) 。

當基督來到世上時，祂在母懷裡信靠天父（詩廿二 

9 ) 。無疑地，神定意由基督的口發出讚美（詩八2 ) 。套 

用古德溫的話，「當祂開始以理性行動後……從祂的中保 

身分所發出的意志，都將其目標及意圖指向祂的父神。 J H 
耶穌還是嬰孩和幼兒時，祂的行為、思想及渴慕都指向神 

和神的榮耀。古德溫又說：「當基督還是嬰孩時，祂的意 

志就依照聖潔的原則，引導祂行出神的意旨；既影響又督 

導祂所有關乎我們救恩和稱義的行動和思維，這些行動和 

思維必當在祂成長過程中發揮理性之極致。 」 u
基於第三僕人之歌及有關的經文，我們斷定耶穌藉著 

讀經文，越來越清楚祂的彌賽亞呼召。與我們一樣，祂必 

須從聖經學習。當然，祂也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神學家。 

祂讀聖經，不會遇到基督徒讀聖經遇到的問題；祂不誤解 

經 文 ，也不可能將犯罪傾向讀入經文。但是，我們不該以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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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督還是嬰孩的時候就知道所有的答案，只不過等三十 

歲到了出來服事；基督每天需要順服祂父的意旨，努力而 

歡欣地讀經。如克里斯多夫•萊特（ Christopher Wright) 
所指出，舊約讓基督理解自己。祂的自我認知來自祂的聖 

經 ，那 「交織在希伯來經文中的歷史人物，先知預表和 

敬拜象徵。當其他人只能零碎地窺探其中的人物和盼望 

時 ，耶穌看到自己的面相。祂的希伯來文聖經塑造了祂 

的身分。」16當然，神對基督的要求與對所有以色列王的 

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只有基督完全落實申命記十七章18至 

20節 。

這幫助我們領悟•對基督來說，為我們完成救贖絕非 

易 事 ，因為祂需要用功才知道該做什麼。雖然在生命中每 

一個階段祂從不茫然，祂仍然需要學習。若基督都需要藉

第2章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

暫 停 ，想一想 @

耶穌在約 翰 福 音 十 七 章 5節 禱 告 ： 「父 阿 ，現在求你使我同你  

享 榮 耀 ，就 是 未 有 世 界 以 先 ，我 同 你 所 有 的 榮 耀 。」祂如何知 

道未有 世 界 以 先 與 父 同 有 的 榮 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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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 一簡明基督論

著讀經及每天受教於天父才知悉祂的呼召，那麼我們豈不 

更該依靠神來認真讀經，以得知如何行事為人討神喜悅？

憑信心而活？

基督徒就是信神的兒子愛我們、為我們捨己的人（加 

二2 0 ) 。基督徒的信心生命從起初一直持續到他或她死的那 

一天，就是當信心變為眼見的那一天。但基督呢？祂在地上 

時也憑信心而活嗎？簡單地回答：是 ，祂為我們的信心創始 

成終，是真信心的最高模範（來十二2 ) 。祂是有史以來最 

偉大的信徒。其實•基督憑著祂身為忠實的中保所承受的應 

許 ，祂有神必稱祂為義的信心。基督不向他人尋求公義，但 

祂向祂的父尋求義。就如第三僕人之歌閭明|上主雅威幫 

助 「硬著臉面好像堅石」 （編註：勇敢、堅定的意思）的 

基督 ，祂相信神必不致使祂蒙羞，反而要稱祂為義（賽五 

〇8 ;參提前三16、約十六8-11)。

基督的信不只為自己活出，更是為了祂的子民。希伯 

來書讓我們無疑地明白，這是人之為人不可或缺的要素。 

有關基督信心的討論，通常離不開天父對祂的應許。同樣 

地 *神命令信徒要信靠祂所應許他們的救恩福分。整本聖 

經 中 ，希伯來書二章最清楚地見證基督的人性。該章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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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賽亞書八章17節形容信任神的耶穌。身為祂子民救贖 

的先驅，耶穌是真真實實的信徒，祂的弟兄們對神也有同 

樣的信任與依靠。身為信徒們永遠得救的根源（來五9 ) ， 

基督自己必須先領受祂賜予信徒們一切的救恩福分。不 

論是信心（來二1 3 ) 、預定 （彼前一2 0 ) 、稱 義 （提前三 

1 6 ) 、成聖（約十七1 9 ) ，還是得榮耀（約十七5 ) ，這些 

福分首先是賜給基督，再由基督賜給祂的新娘。因此，救 

恩的計劃或次序是以基督為中心，而非以人為中心；它並 

非繞著我們的救恩經歷打轉，而是以基督的救恩經歷為中 

心 。一切我們承受的都來自我們的頭（就是基督）。信心 

是神賜予信徒的禮物，因為基督憑著信心活出完全順服父神 

意旨的生命|祂信任祂的父會按照救贖之約扶持並賞賜祂。

別忘了 夕

基 督 最 大 的 恩 典 就 是 祂 的 信 心 。祂不動搖的信心醫治了我們最 

大 的 罪 ：不 信 。神 學 上 可 正 確 地 說 ：基 督 憑 信 心 稱 義 及 成 聖 ， 

好 讓 我 們 也 憑 信 心 稱 義 成 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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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描寫基督信心的經文並非只有希伯來書二章。 

希伯來書五章7至8節也鮮明地展現基督真的是人的意義：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 

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他雖然為兒子， 

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讀這段經文，我們就必然 

柜絕基督禱告只是做做樣子的說法。只有在基督復活升 

天 、坐在父的右邊後，祂才全然直接地享受神聖的愛並憑 

眼見而活。但是在那之前，祂不只經歷外在的苦難（來自 

反叛勢力） ，更因內在的煎熬需要向祂的父「大聲哀哭、 

流淚禱告j 。

就如我們信心的恩賜源於基督自己在世的信心，我 

們也可說，信徒之所以禱告，乃因基督是禱告的人。從來 

沒有人像基督那樣禱告。祂的禱告生命是由祂的情感、意 

念 、懇求、迫切及虔誠所組成；無庸置疑地，祂的禱告使 

天堂肅靜，因父喜悅聽祂愛子的呼求。但如果依照路德宗 

或羅馬公教會神學家的論述，那我認為我們將無法理解希 

伯來書二章13節與五章7至8節這類的經文。我們可以，也 

應該更多地討論基督的信心與禱告（禱告就是一個信心的 

行動） ，但是改革宗基督論還有另一個層面有待討論，以 

幫助我們更完整地理解基督位格，就是：基督依靠什麼能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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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神蹟、抗拒試探、向祂的父禱告、憑信生活，並獻自 

己在十字架上？答案可能讓一些人驚訝，但是聖經的回答 

很清楚。

基督與聖靈

讓我們假設基督的神性透過祂的人性運作•使基督 

能夠行神蹟。那麼，在基督的生命中，還有聖靈運作的空 

間嗎？雖然很多基督徒從沒有想過，這卻是一個重要的問 

題 。我認為，區利羅與亞歷山大傳統的神學，無法在基督 

的生命中賦予聖靈實質角色。其實，我也不認為羅馬公教 

會及路德宗，可適當地闡述基督在降卑與高升這雙重景況 

中 ，聖靈與基督的關係。區利羅論述•道（Logos) 是獨 

一有效運作在基督人性上的媒介。在這種神人二性不對等 

關係之下，聖靈在基督身上的工作就顯多餘了。再者，若 

真如路德宗所論述的，屬性相通僅限於單向（從神性到人 

性 ） ，那麼為什麼聖經要在基督在世（與在天）的事工 

中 ，賦予聖靈那麼重要的角色? 如巴文克所說，「雖然路 

德宗基督論也講恩賜，但實際上它無法處理恩賜的角色 • 

就連基督受聖靈恩膏也沒有其發揮的空間。」n同樣地，清 

教徒神學家以撒•安波羅修（ Issac Ambrose ) 問 ，如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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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對「屬性相通」的理解是正確的，「那麼基督沒有限 

量地領受的受造恩賜還有什麼意義？」18

改革宗神學家很謹慎地強調神人二性的完整性。 

因 此 ，如上所提，有限的（人性）無法承受無限的（神 

性） ，就連在基督裡，最密切的合一之中，也是如此。約 

翰歐文在十七世紀提出了一個讓不少現代人訝異的精采論 

述 。他認定「聖子的位格唯一直接在人性上的運作，就是 

將 它 （人性）取入自己的實存主體（subsistence) 。」19 

這代表聖靈乃「聖子自己按神性所行的一切行動的執行 

者 ，甚至包括行在祂自己人性上的行動。神的兒子在人性 

當中、透過人性、甚至對其人性所行的一切，都是藉由聖 

靈 ，也就是祂的靈」。M歐文提出這番曾被許多神學家強烈 

反對的非傳統論述，可能是因為類似的詞彙被某些人用來 

削弱基督的神性。對大多數的基督徒來說•耶穌的神性乃 

透過人性行神蹟。我認為這是全然錯誤，也無法解釋有關 

基督在世事工的明顯經文證據。

傅格森 （ Sinclair Ferguson) 精確地察覺到先知以賽 

亞視彌賽亞為「最傑出的屬靈人」 （賽十一 1-2，四二1 | 

六一 1 ) »  21當我們思量基督的事工中重要的事件，就會 

發現聖靈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誠然，「基督」這個已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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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耶穌專有名字的字眼•原意就是「受膏者」。基督受 

膏於聖靈，以執行祂的中保職務。如此，聖靈是道成肉身 

這事件最直接的動力因（efficiency) 。聖靈臨到童女馬利 

亞 ，使她奇妙地懷了耶穌（路一3 1、3 5 ) 。順便一提• 

基於屬性相通的原則•我們全然可以與區利羅—— 以及

涅斯多流（撇開坊間的誤解）------起稱馬利亞為上帝之

母 （//;eo/o(cw) 。稱馬利亞為「上帝之母」並非暗示上帝 

有起源•這也不是將馬利亞神格化；這頭銜旨在維護基督 

位格的獨一性，按人性說，這位格乃由馬利亞所生。同樣 

地•我們也可稱雅各為「上帝之兄弟」。

基督由聖靈感孕的事件乃上帝的新創造，而這行動與 

我們的重生有許多相彷之處；因為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 

是新造的人（林後五1 7 ) 。聖靈動工在馬利亞的人性上， 

造出了真實的人性，被神的兒子取入自己實存主體內，聖 

子自此即永遠擁有神-人的身分。這聖靈的工作是必要 

的 ，因為只有如此，耶穌那取自馬利亞的人性才可不受罪 

的污染；然若取自馬利亞與約瑟結合所產生的人性，必不 

可能不受罪的污染。聖靈不只塑造了耶穌這個人的人性； 

更甚者，如上所述，耶穌童稚時閱讀舊約經文、默想、向 

祂的天父禱告（路二4 9 ) ，聖靈都在祂裡面，與祂同在。

第2章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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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生命下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是在約旦河受施洗約 

翰洗禮。耶穌以最不尋常的方式受洗（及被按牧） ，揭開 

祂公開的事工。我們知道，為榮耀之主施洗的是一個罪 

人 ，而且當基督從水裡上來時，聖靈彷彿鴿子降在祂身 

上 。又有聲音，就是父對耶穌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 

悦 你 。」 （可一10-11)這並非因為耶穌當下的順服，而 

更是因為耶穌從祂母親的懷中就順服；因此 ，祂的父親 

喜悅祂。從那時起，聖靈賜給耶穌的是沒有限量的（約三 

3 4 ) ，祂也被公開立為彌賽亞。毫無疑問地，聖靈從感孕 

起就與耶穌同在，但透過祂的洗禮，耶穌比之前更豐盛地 

領受聖靈。

耶穌受洗後，聖靈立刻催促祂到曠野，受四十晝夜的 

試 探 （可一 1 2 ) 。在那場聖戰中，基督倚靠聖靈，引用祂 

一生中在父「每早晨提醒」下所學習的經文，以對抗魔鬼 

(賽五〇 4)。把耶穌「催促」到曠野的聖靈也在試探中扶 

持祂。路加記載耶穌受試探後「滿有聖靈的能力回到加利 

利」 （路四1 4 ) 。接下來路加記載耶穌在拿撒勒受排斥。 

重要的是，耶穌那篇用以賽亞書六十一章1至2節的講道導 

致人們要殺他，而耶穌引用這段經文卻恰恰證明主的靈在 

祂身上（路四1 8 ) 。換言之，耶穌的傳道事工總是顯明聖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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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的大能。祂是有史以來最傑出的傳道者，在祂身上的聖 

靈使聽到的人知罪並歸正，以至於人若不是恨祂就是跟隨 

祂 。耶穌的話語不只將人分化，祂話語中聖靈的大能更令 

人讚嘆「從來沒有像他這樣說話的」 （約七4 6 ) 。

別忘了

我們所有的祝福都是二手的祝福。所有祝福首先都在基督裡1 

因為基督是「最傑出的層靈人j 。基督藉著聖靈的力量執^ 
救贈之工，因此稱義、有兒子的名分、成聖、得榮耀•好使我 

們也可稱義、得兒子的名分、成聖、得榮耀。

耶穌不只傳道—— 雖然祂是為傳道而來（可一38) 

—— 祂又行許多大神蹟，這都是祂擁有從神來的權柄的有形 

印 證 （見太九卜8 ) 。基督也是藉著聖靈行神蹟 : 「我若靠 

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太十二28 ; 

參徒十38 )基督藉著聖靈賜予的能力行神蹟。但有時基督 

無法行異能（可六5 ) ，因為聖靈當下沒有給祂能力。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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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力量大過人的罪，但馬可福音六章5節這引人注意的見證向 

我們證明，按祂的人性而言，耶穌全然依靠聖靈行神蹟。

基督之死是祂在降卑景況中最後的重要事件；雖然 

基督可說是遭殺害（徒二3 6 ) ，卻也是在聖靈的大能中自 

願捨身（約十18) 。希伯來書九章14節確認這點：「基督 

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j 就如傅格森所 

說 ，「我們可以提出有力的論據，使我們明白耶穌乃是藉 

著聖靈將自己獻給神。」22耶穌將祂人性的靈魂交給祂的 

父 （路廿三4 6 ) ，因為聖靈使祂能夠捨命。正如祂的死， 

聖經也將祂的復活也歸功於聖靈（羅八11) :祂 「按聖善 

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羅一 

4 ) 。經文證據顯示，聖靈是基督在世事工中不可分離的夥 

伴 。所以，我們的基督論，必須能夠解釋多處經文中所表 

達聖靈在耶穌身上的工作。

這點的重要性不在話下。基督為我們行出的順服必 

須是真實的順服。身為第二個亞當，祂沒有靠著祂的神性 

「作弊」。反之，藉著領受並依靠聖靈，基督就全然依靠 

她的父（約六38) 。腓立比書二章6節的 

/lege_ 〇」翻譯為「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或 「可以 

利用的」，完全符合上述理論。如此理解基督的生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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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

有趣點

「我們必須認識基督以致努力效法祂；而此效法在於參與那全 

然在祂裡面的恩典。除非藉著認識聖靈在祂人性上的工作，否 
則我們無法持之以恆地效法祂•因此這也值得我們以最勤謹的 

態度研習之」（約翰歐文）。23

我們更加賞識祂以第二個亞當的身分所成就的事。巴文克 

為聖靈與基督之間的親密關係，下這樣的神學結論：「若 

沒有聖靈的內住，那背負神形像的真實人性一刻也不可能 

存在……若一般人不藉著聖靈就無法與神交通，那麼基督 

的人性更是如此。」24

再論基督神人二性之間的關係，我們可說基督的神性 

並非直接運行在祂的人性上，而是間接藉著聖靈運作。聖 

靈直接住在基督上面，也在基督裡面。基督完全順服祂的 

父 ；但卻是聖靈使祂可以順服。因此，在世上事工中，基 

督服從父的意旨，也就是服從聖靈。然後，在高升的景況 

中 ，祂成為靈的主（林後三1 7 ) 。聖靈甚至取了基督之名 

(羅八9 ;彼前一11 ) 。當我們檢視基督如何為祂自己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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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贖的教會，執行先知、祭司、君王的三重職分時，會更 

詳細地查考這點。

1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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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工作

神-人位格如何完美執行救贖計畫？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基
督論必然涵蓋基督的位格與工作。改革宗對基 

督位格的理解，明顯影響我們如何認知祂的

工作，特別是基督中保從降卑（祂的在世事工）轉入高升 

景 況 （祂復活後的生命）的概念。基督自己經歷了這個轉 

變 。基督降卑至高升的轉變，就是祂成功地執行父給祂的 

工作。身為存心順服以至於死的主僕（腓二8 ) ，基督在復 

活時體驗這轉變：祂現在已承受在永恆中賜給祂的應許， 

成為復活、高升的主，以及世界的救主。基督在天上不只 

保持祂的人性—— 因為位格合一是不可分的永久聯合——  

祂也保有先知、祭司、君王的三重職分，直到末了。如 

此 ，基督的工作就是祂降卑在地與高升在天時所執行的先 

知 、祭司、君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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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基督的工作

基督作為先知

身為先知，基督不只預告及宣告真理，祂就是真理 

(約十四6 ) 。道顯示為什麼祂在神的眾先知當中是最卓 

越的。從來沒有人像祂這樣說話（約七4 6 ) ，因為祂的話 

帶有權柄（路四32) 。身為上帝教會的先知，祂 「藉著祂 

的道和靈」向祂的子民揭示「神為了我們的救恩的旨意」

( 《西敏小要理問答》24 ) 。我們首先最基本需要理解的 

是 ，因為基督有先知的職分•神學才成為可能；祂是所有 

知識的源頭。基督是一切真理的寶庫；祂是神所有啟示的 

核心。祂使神學成為可能，因為祂不只是人，祂更是神。 

正因在基督裡「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 （西二3 ) ，我們就 

必須將基督擁有的神學與我們的神學做區分。基督對上帝 

心思意念的認識與理解，遠遠超越任何過去、現在、將來 

的人。我們不能領悟神的心思意念，就如我們無法全然理 

解基督的神學。換言之，所有信徒—— 包括已得榮耀的信 

徒—— 對神的認識|加起來也不及基督對神的認識。因為 

祂是神一人，基督讓啟示可從神傳遞給人。身為先知，他 

在雙重景況中傳遞神對人的啟示，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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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別忘了 夕

在 祂 先 知 、祭 司 、君 王 的 職 分 中 ，耶 穌 基 督 持 有 稱 義 的 信 心 、 

成 聖 的 聖 潔 、兒 子 的 名 分 I 以 及 得 榮 耀 的 身 體 。

基督身為先知的偉大目的就是完美地宣告神的啟示 

(太十三35 ;約一 1 8 ) 。聖經的內容皆仰賴基督所賜。通 

常 ，改革宗神學家將天路客的神學稱為「我們的神學」，是 

基督賜予的。這啟示的神學是有限的（ ectypal :複製的）神 

學•有別於無限的 （ archetypal :原型的）神學•即神無限 

的自我認識。這不只是量的不同，更是質的差異。神的知 

識 ，不論是內容或是本質，都無限地超越人的知識。

在舊約中，聖子藉著祂的神性揭示祂的意旨，因為祂 

尚未道成肉身。但是在福音的時代，祂取了肉身後，即以 

神所差遣的先知身分進行教導之工。我們或許會以為，基 

督能夠顯明神的意旨，乃因祂擁有神人二性的獨一特權， 

亦即永恆聖道的位格，使基督能夠對教會啟示神的意旨。 

這不完全正確。基督在祂的神性中無所不知，但若基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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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基督的工作

接藉著祂的神性向教會啟示真理，那為什麼有些事情祂卻 

不 知 （如前章所述）？基督乃是按著祂的人性揭示神的意 

旨 ，並非憑著祂的神性。雖然基督的職分屬乎祂的位格 

性 ，也就是說，是基督的位格執行祂的職分，不是某個抽 

象的本性，但基督卻是按人性參與祂先知^祭司、君王的 

三重職分。

基督須領受必要的恩賜及恩典，才可執行祂的先知職 

分 。祂所擁有的自然、與生倶來的能力，與全人類是一樣 

的 。並且，祂沒有罪。祂的心思意念可謂火力全開。不只 

如此 ，如上所述，神將聖靈賜下在基督身上，是與眾不同 

的 。再者，雖然我們無法領悟這是什麼樣的意念，但我們 

感謝祂對我們講述神的意旨要我們得著救恩。基督的確從 

讀經中學習，但祂也特別透過聖靈直接從神領受有關祂中 

保職分的真理。

在基督向教會啟示那還未書寫成文的新真理前，神 

必須先向祂啟示這些真理。當 然 ，若神沒有啟示某些真 

相 ，如基督再來的時辰，那麼基督也就暫時不知道這些真 

相 （太廿四36 ;啟一）。祂復活後，藉著升天坐在父的右 

邊 ，進入榮耀。祂即位時，以人性最高的極限領受聖靈。 

我們不禁想到詩篇四十五篇6至7節中對基督登基的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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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神 阿 ，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 

的 。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所以神—— 就是你 

的神—— 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

這顯然是指基督君王的職分，但仔細的觀察讓我們體 

會到：基督萬王之王的即位，深遠地影響祂先知與祭司的職 

分 。就祂先知的職分來說，既然基督豐滿地蒙賜聖靈，祂按 

人性說即已全面地（但非無限）認識神的旨意與目的。換 

言之•基督始終知道祂所需要知道的事。在祂得榮耀後的 

人性中，祂全然了解神的旨意。因為在天上，基督仍保有 

祂的人性，因此祂的知識可能實際上在永恆中繼續增長。

基督中保的職分將隨著萬事的末了而結束（林前十 

五） 。但在某種意義上，祂在天上仍繼續為教會作先知。 

如果我們上述關於基督先知的職分論述正確，即一切神對 

人的溝通都源於祂，那在天上也是如此嗎？歐文認為基督 

在祂得榮耀後的人性中，將繼續作中保，好讓聖徒們認識 

並愛戴三一上帝。如湯瑪士 •曼頓（ Thomas Manton) 所 

述 ，基督是一本「活聖經」 ，聖徒在天上將不再需要其他 

的書 ，因為他們將「在耶穌基督的面上，豐富地看見神的 

榮耀。」25歐文亦宣稱，神乃是透過耶穌，向祂被贖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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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下溝通與啟示，「即便在榮耀中，祂亦將永遠是神向教 

會溝通的媒介。萬事都歸屬在祂裡面，以祂為首，包括天 

上地下的事……此秩序永不瓦解…… 。我們是否得以繼續 

活在福樂與榮耀的光景中，全然取決於神藉由基督賜給我 

們的啟示。」26

來自三一真神的啟示並未隨著正典的完成而永遠止 

息 。這不表示神今天會向我們啟示關乎我們救恩的意旨， 

如同在使徒與先知的時代。理解以弗所書二章20節與希伯 

來書一章1至2節 ，就不會有此想法。來自三一真神的啟 

示 ，在這世上已然停止，直到末了；但這也不表示神再沒 

有可啟示的。在天上，神將繼續透過耶穌基督，向祂的聖 

徒們傳遞啟示。

基督作為祭司

三重職分中，基督祭司的職分在歷史上最具爭議。 

自由派神學犧牲了祂祭司與君王的職分•以強調祂先知的 

職分。正統改革宗神學家向來意識到基督的三重職分缺一 

不可 ，並尤其看重祭司職分。關於贖罪（基督的死）性質 

的爭論，就是關於基督祭司職分的爭論。但是基督的祭司 

職分並非只基於贖罪。《西敏小要理問答》清楚指出，基

第3章基督的工作|



耶穌是誰？一 簡明基督論

督祭司的職分涵蓋祂「一次獻自己為祭，以滿足神的公

義.....並且時常為我們代求」 （答2 5 ) 。基督在祂的獻

祭 （犧牲的死）與祂的代求中執行祂祭司的職分。祂的代 

求是祂作為救主的工作當中相當重要的環節，但是在我的 

經驗中，基督徒對基督的死，似乎比對基督的代求更有興 

趣 。然而，這兩者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祂的獻祭先於祂 

的代求，祂的代求建基於祂的獻祭。救贖的施行取決於基 

督的代求。換言之，若基督沒有升天為眾聖徒代求，我們 

的救贖就不完整•也就是說我們根本沒有得救。再者，基 

督在天上的代求，就是持續將自己獻上為祭•一次又一次 

地闡明救贖的有效性及完整性，以替我們辯護。基督一次 

又一次地為我們向父代求（來七2 5 ) ，而父喜悅聆聽子為 

我們發出的祈求。基督並非強迫父神，而是依照神所安排 

的救贖計畫，按父曉諭子所執行的中保的職分•使父的祝 

福藉著子，也為了子，澆灌給教會。

論及基督祭司的職分，我們又再次面對正確理解基督 

位格的重要性。基督必須是人•才可能當祭司。祂的人性 

表示祂不但可將自己獻在十字架上—— 是真實的人替代我 

們—— 祂更能體恤祂子民的軟弱（來四1 5 ) 。另一方面， 

祂的神性意味祂十字架之死的價值，不只可替代一個罪人



第3章基督的工作

當受的刑罰，而且足夠拯救眾多罪人（見羅五）。基督尊 

貴的位格賦予祂的工作無限的價值。換言之，祂的死足夠 

拯救不可勝數的人，因為，正如我們已提到的，死在十字 

架上的位格乃是神（徒廿2 8 ) 。

通常我們認為基督的祭司職分包含祂的死與祂的代 

求 。但是我們不能忽略祂祭司身分的另一個層面|就是祂 

從馬槽到墓穴所活出的順服生命。身為第二個亞當，基督 

有別於舊約祭司，因為他們只能為百姓獻祭，不能為百姓 

順服律法。舊約獻祭制度只針對觸犯律法的行為；但只有 

全然順服的祭司才能夠對神所要求的義有所交待。

希伯來書作者強調，基督之為滿有憐恤的大祭司，乃 

因為祂自己有血有肉，而與我們同受試探（來二17-18，四 

15) 。祂曾大聲哀哭，流淚禱告（來五7 ) ，因此祂的犧牲 

不只包含被釘十字架，還包括祂對上帝律法自願的順服。 

祂藉著受詛的死順服在神律法的咒詛之下（加三13) ，但 

的生命與死亡又是「祭物」，因其中充滿痛苦與煎熬。

「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來五 

8 ) ;換言之，因祂整個生命充滿了苦難，祂也就成為完美 

的祭物。祂在被人藐視與厭棄下學習順服（賽五三3 ) 。十 

字架是祂順服行動的最高峰（腓二8 ) ;這對從來沒有一瞬



不 順 服 祂 天 上 的 父 的 基 督 ， 是 合 宜 的 「 完 結 j 。 因 為 祂 聖  

潔 的 美 以 及 祂 位 格 的 至 高 尊 榮 • 所 以 基 督 的 死 是 獻 給 神 的  

「 馨 香 的 供 物 和 祭 物 」 （ 弗 五 2 ) 。 身 為 高 升 的 祭 司 ， 基 督  

憐 恤 祂 子 民 的 程 度 遠 遠 超 過 我 們 的 理 解 * 因 為 祂 經 歷 苦 難  

與 試 探 的 程 度 遠 遠 超 過 我 們 所 經 歷 的 。

我 們 必 須 注 意 • 基 督 乃 是 被 指 派 為 祭 司 。 但 祂 並 非  

一 位 亞 倫 等 次 的 祭 司 。 祂 屬 於 麥 基 洗 德 的 等 次 （ 來 五 6 、 

10) 1 就 是 在 創 世 記 十 四 章 18至 20節 與 詩 篇 一 百 一 十 篇 4 

節 中 所 提 到 的 祭 司 君 王 。 相 較 於 會 消 失 的 亞 倫 等 次 ， 麥 基  

洗 德 的 等 次 永 恆 而 不 變 。 希 伯 來 書 七 章 26節 告 訴 我 們 基 督  

是 「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 、 高 過諸天的大祭 

司 。 」 因 此 ， 祂 獻 上 自 己 ， 並 非 為 自 己 ， 而 是 為 祂 子 民 的  

罪 。 幾 乎 每 一 件 祂 所 做 的 事 都 是 以 「 平 民 」 的 身 分 做 的 。 

身 為 平 民 ， 基 督 代 表 所 有 父 賜 給 祂 的 人 （ 約 六 3 9 ) 。 然  

而 ， 祂 卻 不 是 以 平 民 的 身 分 代 求 • 而 是 為 我 們 代 求 。 舊 約  

中 的 大 祭 司 不 是 為 自 己 進 入 至 聖 所 ， 而 是 為 眾 人 ， 這 就 是  

為 什 麼 他 的 肩 上 有 十 二 支 派 的 名 字 （出 廿 八 2 1  ) 。 因 此 ， 

基 督 的 死 是 替 代 性 的 死 ； 祂 死 時 背 負 著 「十二支 派 」 （ 就  

是 祂 的 選 民 ） 的 名 字 在 祂 肩 上 ， 更 在 祂 心 上 （ 歌 八 6 ) 。 

祂 的 死 更 是 得 勝 之 死 。 藉 著 死 • 祂 毀 滅 擁 有 死 亡 權 勢 的 魔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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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 ，因此從死亡的懼怕中釋放了祂的子民（來二14-15)。

要了解基督的代求之工，我們絕對需要正確地理解基 

督的位格。耶穌告訴祂的門徒，祂為了他們的益處要離開 

他們，好讓聖靈臨到他們（約十六7 ) 。這一直是不容易理 

解的經文，特別是當我們（正確地）知道基督在說這話的 

時候，門徒已經領受了聖靈。基督說這話應該是要說明， 

聖靈在地上對祂子民的事工，正反映祂在天上作為大祭司 

的事工。

第3章基督的工作|

別忘了 夕

因祂位格的尊榮，基督的義討神喜悅，超過我們的罪討神

厭惡。

升天後•基督將祂的靈澆灌給教會（徒二33 ;弗四 

8 ) 。基督與聖靈同有一個目的與意願。因此，聖靈說服信 

徒信服基督對他們的愛。聖靈在我們裡面禱告，因為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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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禱告（羅八26-27);聖靈在世代求•因為基督在天 

代求。基督不再憑信心與盼望而活；祂現在只需要憑著愛 

而 活 （林前十三13) *而在天上，基督更增強祂對教會的 

愛 。如先前所述，基督升天後以人性最高的極限領受了聖 

靈 。愛是聖靈的果子之一；愛既被列為第一，就凸顯愛優 

先於其他果子。基督持續地愛祂的子民，因而持續留在祂 

父的愛裡面（約十15-18，十五1 0 ) 。基督的愛與慈悲•比 

所有人心的總和更佳美。古德溫說的好：「如果有無數有 

愛的被造物存在無數的世界中•他們的愛加起來，也不及 

在那人基督耶穌裡的愛。」27她神性內對神的愛，超越祂人 

性裡的愛，因為有限者無法達到無限。但是古德溫對我們 

保證，基督的人心有足夠的愛和憐憫可滿足祂的新婦。我們 

甚至無法測度我們大祭司的慈悲之深；我們只能照著神分給 

我們的信心相信並確知祂的確滿有憐恤（羅十二3 ) 。

在天上，基督更迫切地執行祂的職分。作為先知， 

祂充滿智慧與知識；作為祭司，祂將恩典與慈愛澆灌給祂 

的教會；作為君王，祂被賜予能力與權柄。這代表基督在 

天比在地更加慈悲。換言之，如果基督在世時憐憫罪人， 

那麼祂現在對罪人的憐憫則有增無減。不但如此，道既成 

了肉身•神就有了新的憐憫的管道。因為神成了肉身，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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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憐憫就多了經驗的層面；單按神性而言，基督無法受試 

探 。基督在天上，卻能夠想起祂自己在地上受苦難及試探 

的光景。在天上，祂記得在地上的艱苦；祂記得所受試探 

的力道；因此，若道從未成為肉身，基督就不可能如此憐 

憫祂的百姓。指出神用新的方式展現祂的憐憫和慈悲，的 

確非比尋常，但這誠然屬實。因此，我們若珍視基督在地 

與在天的工作，就必須正確地理解基督的位格。

暫 停 *想一想 @

按 照 祂 的 人 性 ，基 督 升 天後是否比在地上時更愛祂的子民？

基督作為君王

君王是基督身為中保所執行最終的職分。在這職分 

中 ，祂按律法治理自己的百姓，使他們順服祂•也按祂君 

王的頭銜（神的兒子）保衛他們。不但如此，祂戰勝祂的 

敵人和我們的敵人。重要的是新約最常引用的舊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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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次，包括明提及暗示—— 講論基督坐在父的右 

手邊 d 正服祂的敵人（詩一一〇1) 。

我們並非只依基督的神性討論祂君王的職分’而是如 

先前不斷強調的，我們以聖子作為神-人的角度探討祂君 

王的職分。當然，依祂的神性，聖子本質的屬性即擁有權 

勢及尊榮。三一真神是君王。神的權柄是絕對的，不能增 

加也不能減少。但當我們討論基督君王的職分時，我們所 

討論的並非神的權柄。基督乃是按祂中保的角色作君王。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基督的王權會經歷變化，尤其是在 

祂降卑及高升的雙重景況當中。

詩篇有助於我們洞察基督君王職分的性質。首先，我 

們對比詩篇二篇與一百一十篇。這兩篇有一些共通之處： 

征服列國（二1-3 ; —一〇 1-2);消滅以色列的敵人（二 

9 ； 一 一 〇 5 - 6 ) ;神對反抗聖子的諸王發怒（ 二 5 ; — 一  

〇 5 - 6 )。在大衛王室中，基督在特殊的意義上作神的兒 

子 。我們通常認為，耶穌作為上帝之子的身分證明祂的神 

性 ，但更精準地說，第一世紀猶太人會視「上帝之子」為 

彌賽亞君王的稱謂（見太十六1 6 ) 。當然，基督是永生神 

的兒子•與聖父及聖靈有同等的權能與榮耀；但詩篇第二 

篇與一百一~h篇所指的是在地上享有得稱「上帝之子」這

I 耶穌是誰？一一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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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權的君王。在此意義上，那真君王耶穌基督享有祂父的 

王權，但也隸屬在祂父掌管宇宙的王權之下。既然基督是 

屬神的君王（即真正的上帝之子），祂必戰勝祂的敵人。

詩篇一百一十篇說，基督坐在父的右手邊。這王權是 

人所能得著的至高權柄（太廿八1 8 )。它代表權能、尊榮， 

及恩寵。第二篇與一百一十篇的差異，似乎也反映基督王權 

性質的改變。二篇2節說「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 

商議，要敵擋上主並他的受膏者」 ，但一百一十篇2節說基 

督在祂敵人中作王。二篇8節說到基督求神賜列國為祂的基 

業 ，而在一百一十篇裡，神用基督的主權為祂兒子戰爭。 

統治者與列國被招降於神的兒子（詩二10-12 ) ，但他們的 

不服從，引來詩篇一百一十篇5至6節所描述的烈怒之果。

新約用詩篇一百一十篇1節凸顯有關基督君王職分的重 

要真理。首先，基督在降卑景況中用這篇經文表達祂的超 

越 性 （可十二3 6 ) 。第二，彼得用詩篇一百一十篇1節講論 

基督復活後的稱義（徒二32-36)。第三，保羅在羅馬書八 

章34節那段榮耀的經文中，將基督的君王職分連結於祂的 

代 求 ；這合乎詩篇一百一"H篇 ，這篇詩篇同時論及基督君 

王與祭司的職分（詩一一〇4)。最後，新約引用詩篇一百 

一十篇，清楚地表達基督是萬物之主，就連天使也服在祂

第3章基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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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來一1 3 )。

除了詩篇二篇與一百一"h篇之外•詩篇八篇也引導我 

們理解基督的王權。希伯來書二章6至8節引用詩篇八篇。 

我不認為詩篇八篇像二十二篇或一百一十篇那麼明顯指向 

彌賽亞。希伯來書二章6至8節引用詩篇八篇，與創世記一 

章26至28節一致，講論神創造人（亞當）的目的。希伯來 

書二章6至8節講的是神對人最初的目的。這就凸顯希伯來 

書二章9節 「唯獨」 （編註：原文為「然而」）二字的重要 

性 。人—— 包括大衛（上帝之子）一一悲慘而絕對失敗之 

所在•就是基督為我們成就一切的地方。二章其餘的經文 

顯示基督在祂的死亡中亦作我們的替代者。希伯來書二章9 

節與詩篇一百一十篇1節 （引用於來一13)顯示萬物都擺在 

基督腳下。基督的死與復活展開了這現實，但這現實在未 

來才得圓滿。如此，賦予亞當的神聖使命•實際由那掌管 

現在與未來的基督完成了。

希伯來書作者在二章5至9節引用詩篇八章4至6節•特 

別強調基督論的兩個層面：降卑與高升。那暫時成為比天 

使小 ，且說 1  瓜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是人子沒有 

枕頭的地方」 （路九5 8 )的聖子，也 是 「得了尊貴榮耀為 

冠冕」 （來二9 ) 的上帝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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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27節 ，保羅引用詩篇 

八篇講論基督作王。基督高升坐在神的右邊（見啟四 -  

五），是基督真實人性的啟示，也落實這篇詩篇。亞當從 

未達成創世記一、二章所描述治理與生養眾多的使命。但 

這使命已在基督裡完成了。因此，大使命（太廿八16-20) 

實際履行了創世記一章26節開始的那段經文。基督重新掌 

權 ，治理全地，使受造者—— 真正的人—— 遍滿全地。 

如 此 ，使萬民作基督的門徒，就等於達成創世記一章、 

詩篇八篇與一百一十一篇的使命。雖然基督曾暫時比天 

使 小 ，祂現在卻在宇宙中作至高者，在人與天使之上（來 

一 1-3 ) 。詩篇八篇也因此蘊含著彌賽亞的訊息。詩篇八 

篇頌讚神尚未成就的計畫，因而指向那將要成就神計畫的 

基督。在希伯來書一章的文本中，更首要的重點當然是證 

明基督遠高過天使。祂在神性（來一）及完美的人性（來 

二 ）中皆高過天使。對基督徒來說，這意味我們藉著與基 

督聯合，將有份於基督的全面勝利。我們將審判天使（林 

前六章） ；我們要與基督同坐寶座。我們與基督的聯合• 

提升我們高過神所應許給亞當的|因為我們與這位神-人 

合一 。換句話說•救恩不只關乎基督為我們做了什麼，更 

代表為基督所成就的，也將要為我們成就。因我們背負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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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我們就得著祂名該得的一切（啟三1 2 )。

因為基督順服以致死在十字架上，父就將子升為至高 

(緋二9-11)。子的國度是祂所得的賞賜，是賜給祂的。祂 

並非藉著篡位得著國度，而是透過祂父的賞賜與旨意（約 

五22 ;徒二3 6，十4 2 ) 。因此，基督是在有時間性（存在 

時間內）的國度中，藉著祂復活的大能，澆灌恩賜給祂的 

新婦，並擊敗祂的敵人。

為了要將國度賜予基督，神需要成就九件事：

1. 為基督預備一個身體（來十5 ) ，好使祂成為一位真 

正的人，可代表祂的子民。

2. 無限量地賜聖靈給祂（約三3 4 ) ，賦予祂作神聖君 

王所需的才能（賽十一2 ) 。

3. 公開宣告基督是王（太三17，十七5 ) 。

4. 給祂公義的杖，放一把劍在祂口中，使 祂 （先知- 

君王）能向世人彰顯神的意旨。

5. 藉著使者與僕人尊崇基督（弗四11-12 ;林後五2 0 )。

6. 賜予基督祂子民的靈魂，不只猶太人，也有外邦人

(詩二8 ;約十七6 ) 。

7. 賜予祂權能得以依神的律法管理教會（太五：西二

I 耶穌是誰？ 一簡明基督論

14) »



第3章基督的工作

8. 賦予祂審判與定仇敵之罪的權能（約五2 7 ) 。

9. 允許基督赦罪（太九6 ) 。

這些都是聖子作為神-人所蒙受的特權。28 

當基督最終制伏所有敵人，藉著祂的靈（基督的靈， 

羅八9 ) 救贖祂所有選民之後，祂將把國權交與祂的父神 

(林前十五24-25 ) 。有些證據暗示，基督先知、祭司、 

君王三重中保職分將在末世終止。許多正統神學家都認為 

如此。然而，我相信在某些意義上，基督的職分將永不止 

息 ，祂將繼續作先知、祭司、君王。但是如何做呢？思考 

基督的榮耀，可幫助我們理解這看似無解的問題。

有趣點

「我們的中保稱為基督，因為祂被聖靈斉抹是沒有限量的，是 

如此分別為聖•完全賦予一切權柄能力，在其降卑與升高的狀 

態中，來執行祂教會中的先知、祭司、君王職分。 j  ( 《西敏 
大要理問答》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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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三重職分之降卑

福音書的作者們在基督的受難中，詳細察考祂的三重 

職 分 （先知、祭司、君王）。我們會發現，這三個職分皆 

遭到褻瀆。第一，祂作為先知的職分被人嘲笑：「他們就 

吐唾沫在他臉上，用拳頭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說 ： 

『基督阿！你是先知，告訴我們打你的是誰。』」 （太廿 

六67-68)祂當時或許知道誰打祂，或許不知道，但祂現在 

肯定知道了，而祂也將在審判日與他們對質—— 除非他們 

為自己可恨的罪行悔改。

第二，基督祭司的職分遭到了譏諷。馬太福音二十七 

章42節是最精采的反諷：「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j 他 

們不知道，原來這正是基督所做的。在譏諷祂祭司的職分 

時 ，他們不自覺地道出了榮耀的真理。但他們的話中也帶著 

謊言，因為基督其實可以救自己（約十18-19) ，只不過為 

了擺在面前的喜樂，甘願忍受十字架的苦難（來十二2 ) 。 

這些譏諷者後來可能歸信基督，蒙他們口中無法救自己的那 

位所拯救—— 這何等震撼人心（路卄=34 ;徒二36-41)。

第 三 ，基督君王的職分遭到公開的質疑及嘲弄：

「他是以色列的王，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就信



他 。」 （太廿七4 2 )藉著十字架上的死，基督成為至高的 

得勝者：祂戰勝了魔鬼（來二M ) 。從來沒有一位君王像 

基督一樣，藉由十字架勝過敵人。現在基督在天上，已有 

絕對的權柄將敵人當作腳凳踩在腳下（詩一一〇 1)。

基督的榮耀

我們最深刻的盼望，該當是基督的榮耀。基督徒最高 

的屬靈呼召，就是頌讚、榮耀、稱基督的名為聖。基督徒 

所能做的事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主日敬拜神、榮耀祂的 

名 。但是我們怎麼能夠將榮耀I f 於」基督？在某種意義 

上 ，我們不能；在另一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在第三種意 

義上•我們只不過是仰望驰的榮耀。

按神性說，基督的榮耀無可增減。神的榮耀是祂屬 

性的基本要素。祂的榮耀沒有止盡，沒有任何受造物能可 

完全領悟祂的榮耀，更遑論減損祂的榮耀。我們稱此為基 

督本質上的榮耀。然而，有第二種只屬於聖子•而不屬於 

聖父或聖靈的榮耀，就是道成肉身的榮耀。這是基督身為 

神 -人的榮耀，可稱為位格的榮耀。身為神 -人，耶穌是 

「不能看見之神的像」 （西一15) ; 「祂是神榮耀所發的 

光 輝 ，是神本體的真像」 （來一3 ) 。約翰也論到基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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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榮耀，說他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一 14) 。「榮耀」一詞乃是用以形容神以可見的方式 

自我顯明的詞彙（出卅二2 2 ) 。因此，當神在聖殿中以奇 

異的方式彰顯祂的臨在時，祂的子民就呼喊「榮耀」 （詩 

廿九9) »基督的身體替代人手造的聖殿，因此祂以獨一 

無二的方式將神顯明；沒有其他人或建築物可用類似的方 

式將神顯明（約二19-21 ) 。基督的身體（聖殿）被 「拆 

毀」 ，但第三天，祂在大能與榮耀中復活（羅一4 ;林前十 

五35- 49 ) 。

基督復活前，祂位格的榮耀在某種程度上被遮掩。以 

賽亞書五十三章2節說基督「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的時 

候 ，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人們更是掩面不看祂、厭 

棄 祂 （賽五三3 ) 。這顯然是在描述基督降卑的景況。但 

在敘述基督登山變像的經文中（太十七） •我們得以瞥見 

祂位格的榮耀，這榮耀在祂還在地上時•在一般情況下是 

被遮掩的。雅各、彼得、約翰有幸看見基督的榮耀，就是 

復活的聖徒將來要在天上看見的榮耀。在那一刻，基督神 

聖 、屬天的榮耀被彰顯出來，這榮耀就是所有聖徒在地上 

時憑信心而非憑眼見所盼望的。重點是，登山變像所預告 

的是基督復活後榮耀身體的改變，特別在祂登基之時。祂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升天登基後，神的聖徒們面對面看見基督，將透過祂的人 

性看見基督神聖榮耀的輝煌。

這榮耀乃身為神-人的基督位格所屬。且不論祂為罪 

人擔任中保的工作，道成肉身本身即代表祂擁有這專屬於 

祂的榮耀。在此，我們不妨討論一下現今教會中備受爭議 

的議題：基督的圖像。假如我們承認基督的形像隨著祂進 

入高升的景況而改變（路廿四3 1 )—— 我認為這不具有任 

何爭議性—— 那麼基督的圖像所反映的是祂降卑還是高升 

的景況？我們豈不該理所當然地渴望看到復活的基督？但 

我們必須問：我們可用圖像描繪那高升神-人的榮耀嗎？ 

畢竟，祂的榮耀必然超越圖像，因為祂的榮耀是無形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若圖像的目的就是要表現基督的樣 

式 ，那麼我們為何不敬拜圖像？在末世看見基督，當然會 

使我們屈膝敬拜祂（見腓二9- 1 1 )。如果我們不敬拜圖像 

是因為它並非真的基督，那麼圖像的用意又是什麼？有些 

人可能回答，耶穌在世時被祂的門徒與萬千人看見；但我 

們必須記得，他們雖不是用信心之眼看見，但他們確實看 

見了真正的基督，不是看到基督的表像而已。在那處境下 

敬拜祂，完全合宜。我問這些問題，提出這些評論，都因 

為本書的基本論述，就是基督的人性從屈辱到榮耀的過程

第3章基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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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經歷的演變。對在地上作客旅的基督徒來說•我們所擁 

有最接近（也最好）的基督圖像，就是聖餐中的餅與杯一 

是可見的元素，但也只有憑著信心領受，才有益於我們。

暫 停 ，想一想 ⑦

當以西結看到天上寶座及彷彿人的形狀坐在其上，他只能非常 

間接地形容所見的真相：「彷彿……就是上主榮耀的形像J  
(結一26-28)。一幅圖有可能忠實地描繪高升坐在榮耀中的 

基督嗎？

基督還有第三份與祂位格相關的榮耀：祂中保工作 

的榮耀。基督得榮耀不只因為祂是神-人，也因為祂所成 

就的工作。這表示祂在祂的子民裡面得著榮耀（約十七 

1 0 ) 。人無法增減神本質上的榮耀。但就基督中保的榮耀 

來 說 ，就不同了。因此基督在約翰福音十七章的禱告中 

說 ，祂的榮耀來自祂的門徒。不只是基督當時的門徒，所 

有的信徒都要將榮耀歸給基督與父神（約十四1 3 ) 。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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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祂為他們成就的中保之工。

祂的中保之工有時間性。這就解釋基督在末世如何將 

國交與祂的父（林前十五2 4 ) 。基督在約翰福音十七章的 

大祭司禱告中—— 就是現在祂在天國代求的畫面—— 表明 

基督求榮耀，是為了榮耀祂的父（約十七1 - 2 )。第二節講 

到父神賜予基督「權柄管理凡有血氣的」。基督憑著祂的 

死與復活所領受的權柄（見太廿八1 8 ) ，讓祂可賜永生給 

祂的子民。在第四節基督宣告，祂藉著成全父託付祂的事 

而榮耀祂的父。在此基督也念及祂即將面對的死亡。基督 

在父神面前所求的榮耀，固然包括祂得榮耀的人性，但也 

涵蓋祂順服以至於死在十字架上所得的賞賜，就是教會的 

救贖 （約十七6以下）。

因為基督位格的榮耀超越祂中保的榮耀，所以當祂把 

國交與祂的父時，祂將保有位格的榮耀。所以，雖然祂先 

知 、祭司、君王的職分，將隨著末了祂的新婦得贖以及祂 

的敵人被毀而結束，祂身為中保的榮耀卻將繼續存留。祂 

身為神-人位格的榮耀，代表祂將在末了及以後治理祂的 

國度 （來二5 ) ，藉此保有祂君王的職分。如上所述，基督 

將對在天得榮耀的聖徒們，顯明神的心思意念，藉此保持 

祂先知的職分。最後 ，啟示錄二十二章2節描繪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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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基督所成就的救贖之工喻為天上「醫治萬民」的 「生命 

樹」 ；藉此基督祭司的職分將被銘記，雖然聖民已不再需 

要祂的獻祭與代求。我們可以說，基督三重職分的救贖工 

作隨著末了而休止。然 而 ，這不代表祂不再以先知、祭 

司 、君王的身分行使職責，因為祂的神-人位格將永遠存 

留 。換言之，祂的職分所代表的原則，將持續不停地在天 

上施行影響。這就是基督徒將在榮耀中見到的基督位格。 

這榮耀的盼望將我們帶到最後要思想的課題：榮福直觀。

榮 福 直 觀 （Beatific Vision)

在基督裡看見神，就是看見祂的榮耀：聖徒在地上憑 

著信那愛他們、為他們捨己的聖子，就耐心盼望這榮耀。29 

唯獨在基督裡|我們才最清楚、最完整地看到神的榮耀。 

在耶穌基督的面上看見上帝榮耀的方式有兩種：憑著信 

心•以及憑著眼見。在這世上，基督徒渴望與基督面對 

面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盼望天堂。但是在這世上，基督的 

羊憑著信心而活，在將來的世界上卻將憑眼見而活、以眼 

見認識主。

基督徒群體中，常見到印著WWJD (基督會怎麼 

做 ？）的手環。這反映中古世紀羅馬公教會神學家金碧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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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 Thomas & K em pis，主後 1380-1471 ) 的影響，他的書 

《效法基督》今天還是很受歡迎。沒有人會說效法耶穌不 

好 （羅八2 9 ) 。歐文針對這種思維寫到：「沒有人可以藉 

著抄襲祂的行為而『變得像』祂 ，除非人看見或直觀祂的 

榮耀，這榮耀可改變人，使人有祂的形像。」3°我們必須思 

想耶穌的位格與工作（來三1) »若要學習順服基督，「基 

督做了什麼」 （ What Did jesus Do) 這問題比「基督會怎麼 

做 」 （ What WouldJesus Do) 更能激勵我們；而凝思基督 

的位格，又更能幫助我們進一步順服祂。

我們既然憑著信心活在世上，我們就必須自問：我們 

是否注目仰望基督位格與工作的榮耀。其實，我們如何回答 

這個問題，可反映我們在恩典中的成長。一位真正的基督 

徒 ，是心被光照，「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的人 （林後四6 ) 。唯有在基督裡，上帝那眼不能見的榮耀 

才輝映出來。我們的信心指向被釘死、復活、升天的基督。 

對基督的信心•是我們在福音中順服的源頭，因為義人不 

但憑信稱義，而且憑信而活（羅一 1 7 )。今世最美好的特 

權 ，就是憑著信心看見基督的榮耀。換言之，只有在世憑 

信心仰望基督的人，才有在天憑眼見直視基督的特權。

按照本書的基本論述，我們在世必須要先凝思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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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格，後默想祂的工作I 才可在基督耶穌裡看見神的榮 

耀 。那無限、永存 、不 變 、全能 、全 知 （僅羅列幾樣屬 

性）的永恆聖子，居然道成肉身—— 這簡單的事實該讓我 

們感到驚奇。這事實肯定震撼天堂而使其肅靜—— 儘管天 

使在祂出生時高歌！若非藉著二性的聯合，我們不可能接 

近神。我們透過神的兒子得以認識神。我們有一位兄長， 

是雅威自己。但我們不只注目於祂的位格；我們也需要思 

想這位格就是我們的先知、祭司、君王。因此，保羅謹守 

住基督位格與工作間的密切關係，說他要認識基督、曉得 

祂復活的大能，好得以從死裡復活看見基督（腓三1 0 ) 。 

然而，在那之前，保羅在腓立比書二章5至11節就已經討論 

基督的位格與工作，說神的兒子虛己而死於羞辱，卻在榮 

耀中復活。也就是說，保羅對基督位格與工作以及其間關 

係的理解（見腓二） ，導致他在腓立比書三章所展現那種 

渴望認識基督的態度。基督徒應該默想這些關乎基督的真 

理 ，以準備自己，在永恆中透過基督，以神為樂。

在天上，我們將憑眼見以基督為樂。這個眼見會帶來 

轉變 ；它將我們變成基督的形像。看來，這就是約翰在約 

翰壹書三章2節所說的，「親愛的弟兄阿，我們現在是神 

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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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這也許聽起來極 

端 ，但我們應當記得：在今世憑信心仰望神的榮耀，是我 

們被更新而成為上帝形像的途徑。就如保羅在哥林多後書 

三章18節所說，「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 

光 ，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 

所以•就如看見失而復得的孩子會對父母造成「改變 j ， 

或者看見大學錄取通知書會「改變」一個學生，信徒也將 

以超然的方式，因看見在君權榮耀中的耶穌基督，而更澈 

底 、完美地改變。

神學家以「榮福直觀」形容人對基督的眼見，因為 

「有它的人，就得全然的安息與福樂」。因 此 ，根據歐 

文 ，在天上「神將持續在基督裡，運行在得榮耀的靈魂 

中 ，藉由基督向他們交通」。31若在今生，我們的靈魂每 

天蒙受神的恩典，那麼在來世，我們必然更加經歷祂的恩 

典 。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可以確定，神的啟示現今藉著基 

督臨到教會，在將來的榮耀中也必如此。雖然我們將從自 

己的卑微景況高升而得榮耀，神與祂子民的往來仍將如此 

持續，從現今的世界到將來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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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 停 ，想一想 @

天堂有許多榮耀，但什麼是信徒將看到的至高榮耀？我們會看 

到比在肉身中的耶穌基督更榮耀的景象嗎？

身為道成肉身的子，基督將永遠在人與神之間行使中 

保職責。這是基於祂位格的榮耀而歸屬祂的特權。當然， 

祂的中保榮耀代表祂在天堂將不孤獨。的確，因為神恨惡 

離 婚 （瑪二1 6 ) ，又因為我們嫁給基督（弗五25-27 ;啟廿 

一2 ) ，所以我們得蒙應許，將永遠在耶穌基督位格中以神 

為樂。信徒能夠永遠住在天上，是因我們與基督聯合，就 

是在升天得榮耀的人性中永活的神-人。因為我們嫁給基 

督 ，我們就有權永遠憑著眼見仰望祂。約伯記十九章25至 

26節這麼說：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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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的盼望與渴求，有助於提醒我們基督徒該如何 

盼望。我們的盼望在於：「一個人現在如何看見站著與他 

面對面說話的鄰居，我們就將怎麼看見主基督在祂的榮 

耀中。」這就是基督徒在今生「以每口氣迫切追求的」。32 

你呢？

荷蘭神學家貝爾考韋爾（G.C. Berkouwer) 正確地注 

意 到 ，在聖經中「我們不斷地看見，基督的位格與工作有 

毋庸置疑的聯合……不認識祂，即表示不知道祂的工作為 

何 ；不從正確的觀點理解祂的工作，即表示不認識祂的位 

格 。」33本書的設計是入門基督論，因此必須檢視基督的位 

格與工作。我們刻意強調祂的位格，以幫助我們更透澈地 

領悟祂為我們成就的工作。

基督對神律法完美而全然的順服，以及祂為我們在十 

字架上的犧牲，是因信稱義這教義的基礎。我希望本書論 

證基督的順服，對讀者而言並非茶餘飯後帶著閑情逸致所 

思想的課題。祂是一位憑著信心活在地上的人；祂是一位 

面對各種試探的人，與我們一樣；還有，祂現在以天地之 

主的身分在天上作王。所以我們受命仰望那「為我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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釗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來十二 

2 ) 我們禱告時，能夠確信聖靈在我們裡面禱告（羅八26- 

2 7 ) ，乃因基督現正為我們代求（來七2 5 ) 。因為基督在 

聖潔之神與罪人的鴻溝之間搭建了橋樑，我們的禱告得以 

藉著信心之翼高升到神面前。讓我們不要忘記1我們的禱 

告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 

哭 ，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誠蒙 

了應允。」 （來五7 ) 基督為我們所爭取的一切，祂必須自 

己先擁有，包括信心、愛心、盼望、揀選、稱義、成聖、 

兒女的名分，以及得榮耀。

麥古金 （ John A. McGuckin) 在他那部引人入勝的區 

利羅研究中，提到區利羅有此預設：「就基督論來說，含 

義對論述至關重要。」34我們如何理解基督的位格，以及神 

人二性之間的關係，對我們如何明白祂的工作有至深的影 

響 。這是理所當然的。並且，我們愛基督的位格與否，顯 

示我們是否真的愛祂的工作。愛福分是一回事，但我們不 

能只愛福分而不愛賜予我們福分的那位。我們沒有權利把 

基督當成妓女|只從祂身上榨取個人福分而不真正愛祂。 

如果我們現在憑著信心愛祂，我們自然也渴望要永遠與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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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在其榮耀的佳美中仰望「比世人更美」 （詩四五 

2 ) 的那一位，蒙福得見萬人之首，以祂為樂。難怪那麼多 

神學家都說，祂的位格優先於祂的工作。也許這優先順序 

可讓我們理解為什麼有些人說，基督並非為著我們來到世 

上 ，而是我們為著基督。

盼望得救的罪人，必須承認救主的人性與祂的神性同 

樣重要。這樣的認信，意味著基督的位格對我們的救恩至 

關重要，而神的話語也命令我們認識父所差來的那位。如 

華菲德（Warfield) 所 言 ，我們不能只認祂為「人性化的 

神或神性化的人，而實在是神-人—— 全然是神，也全然 

是人 ：我們可依靠祂大能的膀臂，也能向祂人性的憐憫訴 

求 。我們不能失去在人裡的神，也不可丟棄在神裡的人； 

我們的心迫切需要的是那聖經給我們的完整神-人」。35有 

一 天 ，我們將憑眼見凝視祂；但直到那日之前，我們必須 

憑信心仰望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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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討 論 基 督 論 ：教牧實踐與信徒 

生活

基督的神人二性：問與答

本書作者以豐富的牧會經歷，在書中用提問的方式幫 

助信徒初步掌握這基本原則。這部分可能是本書在教學法 

上最有幫助的地方。本書這部分的問答頗為精簡，或許有 

些讀者會想要更深入地用思考問題的方式來了解迦克墩信 

經當中「神人二性」的原則。筆者以下所提的問題，有些 

是作者在書中已經解釋過的，有些則是筆者自己在教導基 

督論時發現較能幫助信徒及學生的問題。

臬一#腐题：耶穌會不會死？這是個很簡單的問題。 

耶穌當然會死。祂真的死在十字架上了•因此我們知道祂 

是會死的。

但耶穌是不是神？是。

神能不能死？不能。

耶穌死了嗎？死了（，而且復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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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神，怎麽會死呢？

因為耶穌是神，也是人。祂完全是神，完全是人。是 

真神.是真人。祂真的不會死，也真的死了。

按人性來說，祂是會死的，也真的死了。

按神性說，祂是不會死的，也從來沒死。

聖子的位格在地上經歷了人的死，這不是神的死亡， 

因為神是不能死的。但經歷死亡的’並不是另一個位格’ 

而是聖子的位格，囡為基督是一位，不是兩位。我們不能 

說 「死在十字架上的是拿撒勒人耶穌，不是聖子」•因為 

基督不是兩位，而是一位（我們已於導讀解釋過這點）。

裳二溆搿题，是大多數基督徒會答錯的問題，本書 

作者也解釋了這問題，但原文翻譯成中文後，讀者可能戚 

到一些隔閡I 囡此筆者在此直接用中文解釋一次。這問題 

是 ：馬利亞是不是聖子上帝的母親？換言之•我們可不可 

以 ，或者應不應該說馬利亞是「上帝之母」？大多數基督 

聽到這樣的稱謂•本能的反應是聯想到羅馬公教會的馬利 

亞敬禮。（我們稍後會更詳細地解釋羅馬公教會的「馬利 

亞敬禮」傳統。）對華人信徒而言•「上帝之母」聽起來 

很像民間宗教的「聖母娘娘J 。上帝是自有永有的•祂怎 

麼會有母親呢？

然而，迦克墩信經卻宣告馬利亞是「上帝之母」•希 

臘文原文是77祀otofrcw。毫無疑問，馬利亞是拿撒勒人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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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親。我們都會承認這一點。但假如我們承認馬利亞是 

拿撒勒人耶穌的母親•卻否認馬利亞是聖子上帝的母親， 

我們就等於是把基督的存在分成了兩個位格。這等於是在 

說 ，那位拿撒勒人是馬利亞的兒子，但聖子上帝沒有成為 

馬利亞的兒子。換句話說，這等於是在宣稱，拿撒勒人耶 

穌與聖子上帝不是同一位基督，而是兩位分開的位格。這 

異端在教會歷史上被稱為「涅斯多流主義J (涅斯多流本 

人並未教導這異端）。如此，當迦克墩信經宣告馬利亞是 

「上帝之母」時 ，其實是在宣告，進入馬利亞的母腹、由 

馬利亞所生下的那一位，就是聖子的位格，而不是聖子之 

外的另一個人。

# 三溆腐題：耶穌有沒有不知道的事情？大部分的基 

督徒第一反應會說：「當然沒有。耶穌是神，神是無所不 

知的，沒有任何事情是耶穌不知道的。」但這樣說，等於 

否認了基督的人性。按人性說，基督是有限的，祂有所不 

知 ，正如祂會飢蛾、會死亡。

按神性說，基督是無所不知的；但按人性說，基督確 

有不知道的事情。聖經當中典型的例子是路加福音八章43 

到48節 ，那裡記載一悃患血漏的女人•從背後摸了主耶穌 

的衣裳。耶穌戚到自己的能力從衣裳流出來，回頭一看， 

看見人很多，無法辨認是誰模了祂的衣服，因此祂問： 

「誰摸了我？」祂不知道是錐摸了祂。

延伸討論基督論：教牧實踐與信徒生活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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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馬太福音二十四章36節的記載，耶穌說 

祂再來的日子沒有人知道，連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 

袖是聖子，聖子是神，是無所不知的’怎麼會不知道自己 

再來的日子呢？唯一的解釋就是，按人性說，基督有所不 

知•儘管按神性說，基督是無所不知的。

著西溆廢题（作者最常問學生的問題之一），乃延續 

上個問題的思路：耶穌是否生下來就熟知摩西律法？祂是 

神 ，神是無所不知的。祂是否生在馬槽的時候，就可開口 

說話，只是祂佯裝自己不會說話？是否祂出生時，已對摩 

西律法倒背如流•因為律法都是袖所賜的？耶穌在馬槽裡 

是否會講萬國的語言？

按神性說•祂是無所不知的•但按人性說•耶穌並不 

是個與眾不同的超人。希伯來書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按人 

性說.祂凡事與我們一樣（來二1 7 .四1 5 ) 。路加福音二 

章52節告訴我們•耶穌生下來以後•在孩提時期身量和智 

慧渐渐成長。換言之•祂在嬰孩時期|就是個嬰孩；甚至 

祂長大成人以後•按人性來說，智慧也是有限的。祂所知 

道的奥祕，都是父神啟示給祂的。

菜五溆苈题，也與上題相關：耶穌在地上的事工•是 

否需要聖靈的充滿與澆灌？這問題也是本書作者最喜歡的 

問題之一，因為它顯示改革宗神學如何前後一致地運用迦 

克墩信經的原則來詮釋聖經，建構整全的聖經基督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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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神學派別在回答這問題時•有的模稜兩可，有的自相 

矛盾，而改革宗神學對基督論最大的貢獻之一，即在於清 

晰且前後一致地解釋聖靈在拿撒勒人耶穌身上的工作。迦 

克墩信經本身並未直接處理這問題，但如果我們遵循迦克 

墩的邏輯，這問題的答案應該是很清楚的，而聖經關於這 

問題的答案也十分清晰。

我們可以這樣問：耶穌行神蹟•是以聖子的全能行 

抻蹟•還是作為一個人，被聖靈的澆灌，因而行出抻的大 

能 ？當然，基督不需要聖靈的充滿，就可以行神蹟，因為 

祂自己就是聖子。但福音書屢次讓我們看見，基督在地上 

的事工，都是靠著聖靈的大能而行出來的。馬太福音十二 

章講述耶穌醫病、行神蹟，行使先知的職分向人宣告神的 

旨意，而17至18節說「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赛亞的話，說 ：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棟選1所親愛，心裡所喜悦的，我 

要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路加福音四 

章18-19節也記載，耶穌用以赛亞的話宣告：「主的靈在我 

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 

報告 ：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 

由 ，報告神悦納人的禧年。」馬太、馬可、路加都記載， 

耶穌在聖靈的引導及充滿之下，勝過了魔鬼的試探（太四 

1 ; 可一12 ;路四1 ) 。馬太福音十二章28至32節讓我們看 

見 ，耶穌趕鬼，也是靠著聖靈的能力：袖說自己是「靠著

延伸討論基督論：教牧實踐與信徒生活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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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靈趕鬼」。

基督的死，也是聖靈的工作：祂 「藉著永遠的靈，將 

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 （來九1 4 ) 。羅馬書一章4節以及許 

多新約經文都告訴我們|是聖靈使基督從死裡復活。道成 

肉身本身也是聖靈的工作：我們的主耶穌是因聖靈戚孕， 

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作為聖子•基督本來就與聖靈有最 

親密的彼此内住、彼此充滿；但作為人，基督需要聖靈降 

下 ，澆灌在祂身上，用能力充滿祂•祂才能醫病、趕鬼、 

宣告天國的福音、為我們死而復活。

當然，聖子可以直接透過拿撒勒人耶穌行使這一切的 

大能。問題不在於聖子是否可以這麽作，而是聖子為何沒 

有這麽作。為何聖父、聖子、聖靈用那奇妙的智慧|決定 

以聖靈的大能充滿這位拿撒勒人•而不是以聖子的位格直 

接藉由這人行使神的大能？

原因很簡單：如果這一切都是聖子直接用祂的權能行 

出來的，那麼祂所作的這一切就對我們與我們的救恩沒有 

任何意義。那位拿撒勒人作為人，靠著聖靈的能力行了這 

一切，使得我們在祂裡面，可以靠著祂的靈’與祂同死同 

復活，並有份於祂君王、先知、祭司的職分。

.貧六溆腐题，也與前者相關：耶穌需不需要禱告？本 

書作者對於這問題的答案及解釋極其精采。在本書中•他 

提出了精簡的解答，在此我們不妨將其展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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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書多次記載耶穌的橘告。祂檮告•是出於需要， 

就像我們需要在裤告中順服神、親近抻、向神支取力量 

嗎 ？或者，耶穌禱告，只是為了作我們的榜樣：祂教我們 

怎樣禱告，並且親自禱告給我們看，當作示範，但不是出 

於真的需要？

基督是神。按神性說，基督不需要禱告。神的位格 

跟位格之間的對話不是禱告，而是相通。禱告是人與神的 

溝通、從下到上的祈求。聖子不需要向聖父禱告。人才需 

要向神禱告。人來到神的面前，倚靠、祈求，知道自己一 

無所有，知道萬有都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羅十一 

3 6 ) 。我們要歸到祂面前•否則我們就無法存活下去。

基督也是人。按人性說，基督需要禱告。福音書多次 

記載耶穌儔告。祂在客西馬尼围裡檮告。福音書記載了耶 

穌被捉拿之前，如何迫切禱告（太廿六36-44 ; 可十四32- 

42 ;路廿二41-46 ;约十七）。我們也看見耶穌在祂的事工 

當中，經常獨自退到曠野去跟父神禱告。祂的事工需要用 

禱告來托住。

的確，聖靈在祂身上有最緊密的内住以及充滿，以致 

祂行神蹟的時候—— 包括祂使死人復活的時候—— 不像以 

利亞、以利沙那樣需要先祷告。耶穌只需要一句吩咐，死 

人就從墳墓裡出來（約十一43-44 ) 。但祂有這樣的能力， 

豈不是因為他天天在儔告中與神建立最親密的關係？祂在

延伸討論基督論：教牧實踐與信徒生活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地上作為人的事工，是用禅告去托住的。祂經常獨自退到 

曠野 ，因為祂需要與父神獨處；祂需要在祷告中支取力 

量 ，因為按人性說，祂跟我們一樣軟弱。祂不是個超人： 

祂的能力是來自聖靈。

耶穌需要裤告。不論從身、心而言’祂完全是人’凡 

事與我們一樣，所以祂需要裤告•也需要憑信心生活。祂 

的事工也跟我們一樣•需要被聖靈充滿。不是說祂作為聖 

子 ，己經有聖靈最完美的内住，祂作為人的事工就不需要 

聖靈充滿。耶穌開始在地上的事工之前，先受了洗，受洗 

的時候聖靈澆灌下來，傈鴿子一樣（可一 10 ;路三22 ;約 

一32-33 ;參約三3 4 ) 。祂需要聖靈的能力；祂需要裤告。

第亡溆荷题，是上面幾個問題背後更基本的問題：基 

督在袍抻人二性當中，有幾個意念？只有神的意念，或者 

有神的意念，也有人的意念？本書從頭到尾多次多方地解 

答了這問題•在此我們不妨整理一下作者在書中的教導。

作者從自己的教學經驗中指出，這是大多數基督徒會 

回答錯的一個問題。很多基督徒認為基督只有一個意念， 

就是聖子的意念。天怎樣高過地•神的意念也照樣高過人 

的意念（賽五五8-9) »許多人以為’基督是神’因此基督 

的意念是抻的意念；基督沒有人的意念。

但這種觀點會造成很多矛盾。迦克墩會議之前•有個 

名叫亞波里拿流（Apollinaris) 的人，主張基督只有神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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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而基督作為人，只有人類意念或靈魂當中的情戚與本 

能 ，沒有人的理性。再後來，有一派神學，叫做「基督一 

志論」（monothelitism) ，主張基督只有神的意志，沒有人 

的意志。大公教會審視這些理論，而當時一些最傑出的神 

學家也與這些學派激辯。最後•大公教會裁定，這些理論 

都是異端。迦克墩信經論及基f 人性時，強調祂有「理性 

的靈魂」，意思就是祂有人的意念•這意念的本質與我們 

的心思完全相同，只是沒有罪。

我們可以回到福音書的記載，思想基督到底有沒有人 

的心思意念。我們稍早提到，福音書記載，耶穌會向父神祷 

告 ，而且祂在構告的時候，有一切人類心思意念的軟弱。希 

伯來書作者告訴我們，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 

軟弱，祂凡事與我們一樣，只是沒有罪（來四1 5 ) 。祂作 

為人，有人的軟弱；對於人在死亡中與抻分離的痛苦，祂 

也曾成到懼怕。祂比誰都了解死亡是什麼，而祂即將要死 

的時候，知道自己在十字架上會完全被孤立起來。祂作為 

人的懼怕，在客西馬尼園的裤告中完全顯露出來。

路加福音廿二章42至44節記載耶穌這段祷告。42節 ： 

「父啊！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 

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基督上十字架，是父神的旨 

意 ，也是聖子自己的旨意。但耶穌作為人，另有一個心 

思 ：祂想要父神把這杯撤去。然而，對祂而言，抻的旨意

延伸討論基督論：教牧實踐與信徒生活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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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簡明基督論

比祂作為人的意思更加重要•因此祂甘願順服。

43節記載，耶穌這樣禱告的時候，「有一位天使從天 

上顯現，加添他的力量」。聖子的力量是不能加添或減少 

的 ，因為聖子的力量是無限的。按神性說•基督不需要天 

使加添祂的力量。但按人性說，聖子在此成了一個需要天 

使來加添力量的人。44節記載，「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 

加懇切，汁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這裡所顯現的軟弱， 

是神不可能會有的軟弱。基督顯然有人的意念•否則不會 

如此傷痛地在軟弱中禱告（有些人說這軟弱是佯裝出來的 

—— 我們顯然無法接受這說法）。

從 以 七 溆 焊 題 當 中 ，我們發現•迦克墩信經強調 

基督的神人二性乃是聯合在一個位格裡面的，這兩性的聯 

合不能分離。我們又發現，迦克墩信經強調基督神人二性 

之間有不可磨滅的區別。祂是神•有神的意念，但祂作為 

人•也有人的意念。祂是全知者，祂也有所不知。祂是全 

能者，也是軟弱的人，需要聖靈的能力覆蔽袖。祂是永生 

神 ，是不死的，但祂卻死了，又從死裡復活。「不可磨 

滅的區別」 （ abiding distinction) 與 「不可分離的聯合j 
(inseparable union) 正是迦克墩信經論及基督神人二性的 

兩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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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肉身

聖 子 ：永恆自存的造物主

在某種意義上•迦克墩信經整體而言其實不外乎歸納 

彙整聖經關於基督的教導，以解釋約翰福音一章14節的第 

—句話：「道成了肉身」。因此，迦克墩的基督論又被稱 

為 「道成肉身基督論」 (incamationalChristology) °

約翰筆下的「道」，原 文 是 ■ 。在新约時代 ， Wgos 
這個字就像中國文化當中的「道 」這個字，是許多哲學 

門派探討的一個概念。在希臘的斯多亞哲學（Stoicism) 

當中• WgM是宇宙萬物運行的原則與力量，跟宋代理學 

當中的「理」以及「道 」的概念很像，是沒有位格的。 

在希臘化猶太哲學當中，亞歷山大哲學家斐羅 （ Philo of 
Alexandria) 等人會結合猶太教及柏拉圖主義的思想來論述 

W gw。約翰使用了希臘文這個專有名詞，卻賦予截然不同 

的解釋，旨在駁斥這些學派對Wgos這概念的錯誤理解。

约翰開門見山宣告：「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 

是神。」 （約一1 ) 「道就是神」：道不只是神的屬性、神 

的智慧；道就是神•是神的位格。「道與抻同在』：道既 

是神，道又與神同在，也就是說，道是一個存在的主體， 

道是一個位格。「太初有道」：道的位格是自有永有的。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約一2 ) :從亙古到永遠’ 

「道」的位格就與神同在•就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上帝 

•不是從一位變成二位|再變成三位。上帝從亙古到永遠， 

始終不變地就是三一上帝。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 

他造的j (約一3 ) 。英國哲學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在 《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一書中評論道：基督徒相信萬 

物皆有其因，並將上帝解釋為萬物的第一因•但假如萬物 

皆有其因，那麼上帝也必須有其因•因此上帝就不可能是 

第一因。在這裡■羅索在前設上犯了一個錯誤：他把上帝 

放 在 「萬物」之列，以為「萬物j 也包括了造物的上帝。 

但聖經告訴我們，「上帝」在定義上就是超越萬物的，永 

恆而自存，不在萬物之列，而是創造萬物的造物主。創世 

記把造物主的超越性啟示給我們：「起初，神創造天地j 
(創一 1 ) ;約翰呼應創世記•宣告「太初有道」，「萬物 

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j 。 

換言之，Wgcw乃是超越萬物的造物主。

這句話當中，「創造 j 的原文是egdwe/o ，原型是 

g/wowa/，是 「從無變有 j (to come into being) 的意思。萬 

物都是因著道一-聖子上帝—— 從無變有的，而聖子自己 

卻是自有永有的。祂是造物主，不是受造者。祂與聖父上 

帝同為一永恆者 '同尊同榮，乃是有位格的造物主，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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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的第二位格。

基 督 .造 物 主 ’亦受造者

到了第14節 ，約 翰 又 用 了 同 一 個 字 ，宣告 

「道成了肉身」（/?〇 Wgcw jarx ) 。稍早說「萬物是

藉著祂造的j ，現在又說「道成

了肉身 j (/!〇 Wgos 观’尤 ) •都用了 egd«e/o 這個字。

造物主成了受造的人—— 祂自己所造的人—— 但祂之為造 

物主永恆自存的本質與存有卻未曾改變。

在華人教會當中，從幾代以前一直到今天，流傳著一 

個初代教會已經被駁斥的異端；許多有名的牧者•甚至神 

學家，都教導這個異端。這異端主張，基督的人性是永恆 

自存的，不是受造的。對於本書作者以及他原文的讀者而 

言 ，這種理論簡直匪夷所思，因此作者沒有刻意處理此問 

題 。然而，這問題既在華人教會造成爭議，筆者相信在此 

鋩清此問题，能夠對教會帶來幫助。

约翰用這個字宣告萬物是藉著道從無變有的， 

又用同一個字宣告「道成了肉身」。換言之，聖子所成為 

的這個人，是從無變有的，是受造的人。

約翰宣告：「道成了肉身」。希臘文有兩個字可翻 

譯為 「身體」： 及sow a。這兩個字有時可以當作同義 

詞 ，但soma通常特指物質身體，而扣《則經常被當作暗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喻 ，可以指人的情戚、本能 、慾 望 ，也以可指「人性J 
(human nature ) 。約翰福音一章14節用的是•jorv而不是 

因此許多歷代正統神學家指出，約翰此處是指「人 

性 j •而不單是物質身體：約翰所說「道成肉身」•其實 

就是「道成了人j 。

同時|約翰使用•—詞 ，應該是在強調聖子乃是成 

為一位有血有肉，有軟弱、會朽壞的人。因此■到了宗教 

改革|加爾文在《約翰福音註釋》當中評註一章14節時， 

跟隨正統教父的見解•引用舊約來解釋約翰筆下的「肉 

身 j » 他指出•詩篇七十八篇39節說肉身（和合本譯為 

『血氣』） 「是一陣去而不返的風」；以賽亞書四十章6節

說肉身（和合本譯為『有血氣的』） 「盡都如草.... 草

必枯乾，花必凋殘j 。

約翰筆下的「肉身」與希伯來書相互印證。希伯來書 

的作者說基督「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 

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沒有罪。」（來四1 5 ) 「體恤j 原 

文的意思不只是「戚同身受」，更是「共同經歷苦難」。 

我們會飢餓•基督也會飢餓。我們會流淚•耶穌在拉撒路墳 

前也哭了。我們懼怕死亡，基督在客西馬尼也極其憂傷• 

求父抻撤去死亡的苦杯。我們會死，基督也會死•而且真 

的死了。按人性說，基督與我們一樣，「是一陣去而不返的 

風」，「盡都如草....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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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主不能受苦，更不會死。除非聖子成為受造的 

人•否則祂不能經歷人性中的軟弱與死亡。因此正統教父 

亞他拿修（Athanasius) 說 ：聖子在馬利亞母腹中道了一個 

人 ，並住進這人裡面，如同住在殿中。希伯來書十章5節說 

神為基督「預備了身體」，「預備」原文原型是 

希伯來書作者在下一章再次使用同一個字，中文和合本翻 

譯 為 「造成」：「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j (十一 3 ) 。 

不論希伯來書十章5節的b /ar/k o是譯為「造了」或 「預 

備」，這用詞含意很明確：基督人性並非永恆自存，而是 

神的大能使其從無變有。這跟約翰筆下的「道成肉身」相 

互呼應。

正統的基督論會區分「肉身内的道 j ( l o g o s  
) 以及「尚無肉身的道」 （ Logos orarfaw) 。按人 

性說，基督不是永恆自存的。聖子在道成肉身前，並沒有 

人的本質。祂是在道成肉身後，才取了人性，成為受造的 

人 。按神性說，基督是永恆的造物主；按人性說■祂是受 

造的人。

聖子的虛己

華人教會當中一直有些牧師及神學家難以接受這種基 

督論正統。過去筆者與一位老牧師辩論這問題，他一直堅 

持 ：「我不能接受基督的位格裡面有任何受造的部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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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堅持這種意見的人其實沒明 

白迦克墩信經的正統。他們先落入了另一個被大公敎會定 

為異端的見解，所以才會拒絕接受基督人性的受造本質。 

他們說•他們不能接受基督位格中有任何「锣分」是受造 

的 ，然而事實上，迦克墩信經強調•基督的人性並不是祂 

位格的「一部分」。迦克墩信經宣告，基督的位格宏全是 

神 ，也完全是人。

有人認為基督一部分是神、一部分是人•而大公教會 

查考聖經•裁定這樣的說法是異端。基督是一個位格■這 

位格是不能切割的，祂完全是神，完全是人。基督的神性 

與人性不是祂位格的兩個部分，而是祂整個位格的兩個本 

質。基督神性與人性的關係，不是「部分-部分 J I 而是 

「完全_ 完全」。袖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神、百分之一的 

人 。祂是百分百的神，百分百的人。

基督的位格是聖子的位格，始終有上帝永恆自存的本 

質 ，而祂的人性，即人之為人的本質I 是在道成肉身的時 

候加上去的；是本來沒有，後來變成有的（因此約翰用了 

這個字’如上所述）。

當保羅在腓立比書二章6至7節提到聖子的「虚己」 

時|約翰福音一章的道成肉身基督論提供我們非常重要的詮 

釋原則。保羅說基督「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 

強奪的：反倒虚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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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 

架上」。也就是說•那不能受苦且不會死的上帝，藉由「虛 

己J 的行動成為了人，以致能夠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虚己 J 這個字的原文是「倒空自己」的意思。 

十九世紀有一派神學提出了一套基督論•叫「倒空論J 
(kenotic Christology) 。這理論主張說道成了肉身時，倒 

空了自己的神性，或減少了自己的神性。這種理論雖然在 

初代教會沒有成形，但亞他拿修、奥古斯丁這些教父早就 

設想到這樣的詮釋。他們及他們的對手都知道，這種詮釋 

明顯是異端|因為它主張聖子的神性是可以改變、可以減 

少的，但聖經告訴我們上帝是不改變的。

因此，我們必須從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道成肉身基督 

論•來解釋腓立比書二章的虛己論。約翰讓我們看見，聖 

子的神性未曾改變•而是在道成肉身的時候加上了人性。祂 

始終是造物主，成為受造者的時候仍然是造物主。祂是永生 

上帝，而就連祂受死時，都仍是不會死的永生上帝。因此， 

聖子的「虛己」並非倒空或減少自己的神性（not temwh by 
subtraction) ，而是保有祂位格始終就有的上帝本質•又 

添了人性、禮添了奴僕的樣式（ by ) 。

換言之，基督人性是祂位格本來沒有，後來增添的。 

這有什麼重要性呢？假設基督的人性是祂位格的一部分• 

而誠然基督的位格全然是永恆自存的，那祂的人性就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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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永恆而非受造•在萬世以先就是基督位格的一部分。那 

麼•基督「虛己」之後，祂的人性經歷了種種變化，取了 

奴僕的樣式，從活的變成死的•又從必朽壞的變成不朽 

壞 的 ；而基督人性若非受造•卻是祂永恆位格的「一部 

分 J ，那祂人性的諸般改變，是否就意味祂的位格當中永 

恆的本質是會改變的？

但基督位格當中永恆的本質是造物主本質，是不能改 

變的。可能有人會解釋說，經歷這諸般改變的‘並不是基督 

永恆的人性，而是祂在道成肉身時所取的物質身體而已。如 

果是這樣，那麼基督的身體豈非只是一個幻影、空殼、臭皮 

囊 ？但這是第二世紀「幻影說」（docetism) 的異端，明顯 

違反聖經。那麼 1那些堅持基督人性非受造的人，聲稱基 

督人性是祂永恆位格的一部分•就必然導致基督位格永恆 

的本質在道成肉身的時候經歷了改變。換言之■他們無法 

避免一個上帝論的異端：神的本質是會改變的。

這就是為什麼迦克墩信經強調，基督人性不是祂位 

格的一部分•不是自存的，而是受造並聯於祂自存的位 

格•成為這位格的第二個本質。基督的「虚己』並沒有減 

少祂的神性，而是潜添了人性。正統教父區利羅（ Cyril of 
Alexandria)說 ：「抻在祂己有的全知之上，又潛添了祂藉 

由受試探（見來四1 5 )所得到的知識。[如此，]祂並非因 

受試探而费為憐憫。」這樣•基督在人性上的種種改變•



就不會造成祂永恆本質（即神性）的改變•我們也不用落 

入幻影說的異端。

敬拜受造物？

道成肉身基督論的核心概念就是：神成為人，而祂之 

為神的存有卻未曾改變。約翰福音第一章用希臘文eg<j«eto 
(第3節 「被造」、14節 「成了」）這個字對我們解釋這句 

話的含意：造物主成為受造者，而祂之為造物主的本質卻 

未曾改變 （ The Creator became a creature without ceasing to 
be the Creator) »

但有人會反駁：「根據聖經教導，我們不能敬拜受造 

物 ，而聖經說耶穌基督是當受敬拜的，因此拿撒勒人耶穌 

不是受造的人，祂的人性是永恆自存的。」這謬論在初代 

教會其實就已被提出，並且被大公教會定為異端。第四世 

紀的異端神學家亞坡里拿流說，基督沒有受造者的理性意 

念 ，只有造物主的意念，因為聖經說基督是當受敬拜的， 

而聖經又禁止敬拜受造物。

當時在迦帕多嘉的正統教父尼撒的貴格利（ Gregory 
of Nyssa) 提出一個問題來反駁這種謬論。他指出，聖經 

說耶穌是大祭司，而祭司的職分就是獻祭敬拜抻。如此， 

耶穌是以受造者還是造物主的身分獻祭？誠然，受造物不 

可以受敬拜，但難道造物主就可成為敬拜者嗎？而如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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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是以造物主的身分敬拜聖父，這豈不是等於說基督是一 

位比聖父次等的神，需要敬拜聖父？但這種「次子論J 
(subordinationism) 早就被定為異端，我們沒有任何人可 

以接受這種說法。聖子與聖父是同尊同榮的。

因此，根據大公教會正統對聖經的解釋，基督既是獻 

祭者，也是受敬拜者，而這就代表•袍同時是受造的人• 

也是造物的主。按人性說，祂是受造的：按神性說，萬物 

都是藉著祂造的。作為受造的人，祂代表我們將自己作為 

永遠的祭一次獻給神；作為創造萬物的神，袖悦納我們在 

祂裡面獻上的敬拜。

道 成 肉 身 ：造物主與受造者的區別

「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神成為人，而祂之為神的 

存有卻未曾改變；造物主成為受造者•而祂之為造物主的 

本質卻未曾改變。這在大公教會的信經還有宗教改革的正 

統神學論述當中•是很明確的立場。尼西亞信經 （ Nicene 
Creed) 論及聖子•說「萬物是藉著主受造的」，接著就 

說 「主為要拯救我們世人•從天降臨* 由聖靈咸孕童貞女 

馬利亞所生，取著肉身，並成為人」。也就是說，聖子本 

來沒有人之為人的本質，是從天降臨•由馬利亞所生的時 

候 ，才成為人的。因此迦克墩信經說基督「按神性說，在 

萬世以先，為父所生；按人性說•在晚近時日，為了我們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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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我們的救恩，由上帝之母，童女馬利亞所生。 J
迦克墩信經又說•基督按神性說，與父本質相同；按 

人性說，與我們本質相同。人之為人的本質，就是由神所 

造•有神的形像。初代教會第五次大公會議宣告，「若任何 

人聲稱或認為主的靈魂是先存的，並在道成肉身、童女懷孕 

前就已與神的道聯合，他就該受咒詛。」（英譯：‘Ifanyone 
says or thinks that the soul of the Lord pre-existed and was united 
with God the Word before the Incarnation and Conception of the 
Virgin, let him be anathema.")

宗教改革後，比利時信條19條宣告，基督的「神性始 

終乃非受造的，無始無終，充滿天地萬有：而基督的人性亦 

未曾失去其屬性，而是持續擁有受造物的屬性（有版本作 

『而始終是受造者』），祂存在的年日有個開端，屬乎一種 

有限的本質，並繼續保有屬乎真實身體的一切屬性。」（英 

If ： 4As then the divine nature has always remained uncreated, 
without beginning of days or end of life, filling heaven and earth: 
so also has the human nature not lost its properties, but remained 
a creature, having beginning of days, being a finite nature, and 
retaining all the properties of a real body.’）加爾文在《論基督 

的神性》這篇講道中以約翰福音一章1至5節為文本，寫道： 

「我們要確定，基督按人性說乃是受造的，但我們必須更 

進一步認識他為我們永恆的上帝」（‘He has, to be sure,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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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with respect to His human nature, but we must go further 
to know Him as our eternal God’）°

神成為人 * 而祂之為神的存有卻未曾改變；造物主 

成為受造者，而祂之為造物主的本質卻未曾改變。這是聖 

而公之教會用了四百五十年的時間禱告、研究、思想、辯 

論 ，最後對約翰福音一章14節所作出的詮釋。雖然聽起來 

似乎抽象，但我們在這本書當中會馒慢看見，這樣的理解 

對於基督徒實際的信仰與生活，其實有非常直接而且重大 

的影響與意義。

基督論思想呈現於教牧實踐與信徒生活

我們研究基督論時，會發現所有基督論的異端幾乎不 

外乎兩大類：第一大類以妥協基督的人性來強調基督的神 

性 ；第二大類以妥協基督的神性來強調基督的人性。有些 

人認為，相較於基督的人性，袖的神性對於我們的救恩更 

加重要。這是錯誤的。本書作者正確地指出，妥協基督神 

性與妥協基督人性的異端，是一樣嚴重的。

有些人會質疑：基督徒得救既是憑信心而不是憑理 

解•那麼我們為何要追求正確地理解基督的位格與神人二 

性 ？的確•大多數重生得救的信徒對於基督論的理解是有 

偏差的•而這並不代表他們不認識基督。或許他們比許多 

思想精準的神學家更愛基督、更深刻地模著基督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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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確的基督論對於教牧實踐與信徒生活是至關 

重要的。若不認識基督在神性與人性上的全然聖潔，我們很 

可能以「白白的救恩J 或 「神無條件的愛J (這是非常誤 

導人的說法：神的揀選誠然是無條件的•但祂憑著信實慈 

愛與我們所立的約，卻是帶有條件的應許）為理由而放縱 

情慾；若不明白基督在人性上的軟弱，我們在事奉的態度 

上很可能會不自覺地探取一種自義的英雄主義；若以妥協 

基督的人性來強調祂的抻性'我們很可能在實際的教會體 

制或生活中尋求基督以外的中保，因為我們在這種錯誤的 

理解當中，把基督想得太過遙遠、太過與我們不一樣了。

再者•在基督論上錯誤的理解•或許不致影響個別信 

徒的救恩，但倘若教會的神學在整體上出了錯誤（不論是偏 

差或異端） I 都必然使教會無法有效地在世上作光作鹽，宣 

告上帝國度的降臨，使人作基督門徒，成為恩典的媒介。

若要思想正確的基督論對教牧實踐與信仰生活有何幫 

助•我們不妨看看錯誤的基督論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如 

此我們更能體會正確基督論的重要性。

妥協基督人性的異端：柏拉圖式的二元論

在尼西亞會議制定三一論的正統之前，許多關於基督 

的異端錯在贬低了聖子的位格與神性。然而，一旦大公教 

會確立了基督的抻性以後•大多數的異端是藉由妥協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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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性來確保基督的神性。涅斯多流主義（Nestorianism) 

為了避免使永恆的聖子成為一個女人的兒子，就把基督分 

割成兩個位格：歐迪奇主義（Eutychianism) 強調神性的強 

大 、人性的卑微，於是聲稱基督的人性被祂神性吞噬了； 

人性變質論者（Actistetae) 不能接受聖子的位格有任何受 

造的成分，聲稱基督在人性上從被造者變為永恆自存者； 

基督一志論（monothelitism) 為了不使聖子有份於人意志上 

的軟弱，就聲稱基督只有神的意志，沒有人的意志。

這類異端背後，其實都帶有嚴重的柏拉圖式二元論 

(Platonic dualism) 。他們為了強調基督真的是神•以致於 

不願意在實質的意義上•承認聖子成為與我們本質相同的 

人•在楕神上有軟弱、在身體上會朽壞、是女人的兒子、 

智慧及身量都有限、需要成長學習。這樣的謬誤，對於教 

會信仰及實際生活會帶來很大的衝擊。

馬 利 亞 崇 拜 （Cult of Mary) 的謬誤

羅馬公教會對馬利亞裤告與崇敬的傳統，是個很好 

的例子。當然，正統的羅馬公教會神學並未將馬利亞偶像 

化•但不可否認地•羅馬公教會的馬利亞學（Mariology) 
誤導了許多信徒將馬利亞當成偶像來膜拜。

許多人以為，迦克墩信經對馬利亞的稱謂是導致日後 

羅馬公教會發展出「童女馬利亞敬愷」 （ vener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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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 Mary) 的主因，但其實大公教會在以弗所會議及迦 

克墩會議上探用「上帝之母」 （希臘文：从eofotes) 稱呼 

馬利亞，乃是要強調馬利亞所產下的嬰孩就是上帝的獨生 

子 。這是為了說明，耶穌只有一個位格，乃是聖子的位 

格 ，而不是人的位格。從歷史看來，迦克墩信經對馬利亞 

的稱謂，與初、中期中世紀所發展的「馬利亞敬禮」，並 

沒有多大關係•反而起過阻止的作用。

對馬利亞俥告、敬禮的傳統，主要建基於中世紀所 

發展出的「中保馬利亞」（Mediatrix) 的觀念。許多中世 

紀神學家在柏拉圖主義的影響下，為了高舉基督抻性，因 

而妥協基督完整的人性。這包括否認基督的人性與我們本 

質相同、否認基督人性受造、否認基督有受造理性等，也 

包括一種過度強調基督神性卻低調處理基督人性的普遍傾 

向 。這種思維•在教會當中一直存在，譬如基督教藝術到 

第二世紀之前，幾乎沒有十字架的記號，因為對羅馬帝國 

統治下的基督徒而言，十字架是最大的羞辱，而他們不敢 

在藝術作品中用十字架描繪神的兒子。

到了中世紀，亞坡里拿流式的思維造成了我們提到 

過的 「基督一志論」異端，也產生了對馬利亞栲告、敬禮 

的傳統。這個傳統缺乏對基督人性的強調•以致於其所論 

述的基督過於超越而遙遠、與我們在本質上截然不同。因 

此•中世紀教會開始成到，我們與基督之間邐需要一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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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I 而羅馬公教會關於「中保馬利亞J 的教義就此出現 

了。信徒開始對馬利亞褥告，甚至向馬利亞敬禮。

我們可以自問，作為基督徒•我們聽到「上帝之母J 
這稱謂的時候，第一反應是什麼？我們大概會有兩個想 

法 ：第一，怎麼可以把受造的女人說成聖子的母親？聽起 

來很像民間宗教那種聖母娘娘的概念，把人給神格化。第 

二•我們大概會想，聖子上帝是永恆自存的，怎麼可以說 

祂有媽媽？其實這些想法•與初代教會以至中世紀的異端 

不謀而合•極盡所能地使聖子與人性脫鉤，不願意承認聖 

子因著道成肉身而有了母親。

迦克墩信經宣告馬利亞是「上帝之母」 ，就是要杜 

絕這種異端的傾向，提醒我們，永恆的聖子真的成了女人 

的兒子、馬利亞真的成了聖子的母親。不願承認馬利亞是 

「上帝之母J 的異端傾向，才是真正造就「馬利亞崇拜J 
的罪魁禍首。

不斷尋求新中保的教會

如上所述，許多基督徒•甚至牧師、神學家，為了高 

舉基督的神性，總要把聖子講成遠在天邊、遙不可及•才 

咸到才安心。問題是•假如基督如此遙不可及、凡事與我 

們不一樣，那麼祂怎麽來作神與人之間的中保呢？

這類異端在深層思維結構上，在基督與我們中間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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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一道巨大的鴻溝。這不免令人覺得'我們與基督之間 

邐需要一位中保，否則我們無法來到基督面前。到了中世 

紀•雖然這類異端在檯面上都已被教會驳斥，但這種深層 

思維結搆卻繼續發酵，使得信徒愈來愈戚到基督遙不可 

及 ，最後教會就發明了「中保馬利亞J 的教義。

然而•馬利亞既成為基督與信徒間的中保，信徒就渐 

渐把馬利亞神格化•然後「馬利亞敬禮」的傳統就愈來愈 

盛行。到後來 I 連馬利亞都開始變得遙不可及，信徒就開 

始發揚初代教會一些向聖徒禱告的壞習丨膚。中世紀信徒開 

始請天上的聖徒（特別是使徒）向基督轉達他們的俥告。 

再後來，連天上的聖徒都被偶像化，變得太過遙遠，以致 

地上的神職人員也被偶像化。到了十九世紀，羅馬公教會 

終於將「宗座無誤論j 的流行觀點變成了官方教理•使得 

教宗順理成章成為基督在地上的代言人。

今天華人福音派教會當然不會接受這些不良傳統， 

但我們會發現，華人文化有些地方與柏拉圖二元論非常相 

似 。許多華人牧者不願意承認「聖子之死J ，而更多的教 

會領袖不接受造物主成為受造的人，主張「基督人性永恆 

自存而非受造」。他們生怕承認聖子與我們本質相同、凡 

事與我們一樣。或者說，他們口頭上或許會承認「按人性 

說 ，基督與我們本質相同」■但在具體的論述上他們其實 

這背了這宣告。他們總是巴不得把基督形容得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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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他們雖然沒有把馬利亞或天上的聖徒找來當 

中保，自己卻直接在地上設立了基督代言人的職分。近年 

來 ，亞洲出現了愈來愈多「教宗」型的福音派領袖。他們 

以上帝代言人自居，藐視一切人間的權柄，以為自己為了 

作上帝的工，就可以知法犯法，還聲稱自己「犯法不犯 

罪 J 。他們在自己的教團悝不受任何監督與制衡I 而向他 

們提出諫言的同工，往往會遭到驅逐、抹黑。近年來 I 有 

些這類巨型教會領袖•因為犯法而受司法制裁。在司法權 

介入前，教會内根本無人可以對他們盡勸戒、懲戒的義 

務 ，因為在一個錯誤的基督論思維框架底下，基督如此遙 

不可及，以致這些領袖以基督代言人自居，為所欲為。在 

此我們看見，基督論對教會的信仰與生活有多麽實際而直 

接的影響。

唯有當我們表裡一致地相信基督「與我們本質相 

同」、「凡事與我們一樣j •我們才能在實質上承認基督是 

教會唯一的頭•因而杜絕教會内一切自我絕對化的權柄。

在 地如在天：「道成肉身」V S . 「肉身成道」

稍早提到•華夏文化有嚴重的二元論傾向•與柏拉 

圖主義相似。易經有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 j ; 中國文人瞧不起「形似」藝術，追求形而上的意 

境•認為「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 （蘇軾•《書鄢陵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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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主薄所畫折枝二首》）。然而•聖經卻宣告「道成了肉 

身 」：柏拉圖世界觀所輕看的肉身、佛教所輕看的臭皮 

囊 ，永遠成為了聖子在人性上不可或缺的本質。

某位當代華人教會領袖反驳迦克墩信經時指出，迦克 

墩信經說人之為人的本質乃是擁有「靈魂與身體」。這位 

牧師用柏拉圖二元論的思維辯稱，人之為人的本質並不包 

括身體，因為人沒有了身體時仍是人：人的身體死了，靈 

魂離開身體，仍舊是人。這位收師忽略了，上帝造人的時 

候 ，先造了人的身體I 在他鼻孔吹了一口氣，才使他成了 

有靈的活人。從一開始，人就是有身體、有靈魂的。而人 

的身體會朽壞、會死亡 I 是亞當堕落以後的事。佛教以及 

柏拉圖主義認為死亡能夠使人性更加圓滿，因為死亡使人 

從臭皮囊的束縳中得自由。但聖經告訴我們，身體上的死 

亡是人堕落以後才有的•不符合上帝原初所設計的人性。 

身體的死亡不能使人性更加圓滿。

身體的死亡是非人性化（dehumanizing) 的。因此， 

聖經從來沒有教導說信徒死了以後|靈魂會直接「上夭 

堂 j 。主耶穌對身旁的強盜說，他們會在「樂園 j 中相 

會 ，但靈魂所在的樂围只是暫時的，在神學上被稱為「居 

間之境 j ( intermediate state)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非常 

清楚地反駁「靈魂上天堂」的希臘世界觀，並且教導我們 

「身體復活」的真理。身體的死亡將人非人性化1而身體

延伸討論基督論：教牧實踐與信徒生活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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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那必朽壞的身體成為不朽壞的以後 > 人性才得以圓 

滿 。因此迦克墩信經教導基督擁有完整的人性時，強調基 

督按人性說，不但有靈魂，也具有身體。

迦克墩信經一反柏拉圖式的二元論世界觀，非常強調 

人受造身體的尊貴。基督教從來不輕看身體。聖經告訴我 

們 「道成了肉身j ，使我們不敢輕看肉身。孔子說「身體 

髮虜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孔子不認識造物 

主•尚且明白這樣的道理•那麼我們既知道身體髮膚受之 

於造物者，豈能隨意贬損，隨意毀傷？就連基督都不願意 

經歷死亡的痛苦，因此向父神祈求撤去十字架的苦杯，而 

聖子定義經歷人的死亡，正是為了藉由身體復活，使祂所 

造的人性得以圓滿。道成肉身並不是以經歷肉身之死為目 

的•而是以身體復活為肉身之死的目的。

迦克墩信經所呈現的聖經世界觀強調「道」在 「肉 

身 J 中的顯現，而真正體悟這種信仰的基督徒•會在地 

上的日常生活當中過屬天的生活，「不屬世」卻 又 「入 

世 」。十七世紀清教徒會在生活週遭的日常事物當中發 

現上帝「榮耀的點滴」 （dropsofglory) :十七世紀荷蘭 

藝術家維米爾 （ Johannes Vermeer) 在 《倒牛奶的女僕》 

(77;eM;7如iaW) 中，以甜美的牛奶與桌上香喷喷的麵包體 

現出上帝的恩典與榮美。早期英國清敎徒丁道爾（ William 
Tyndale) 有句名言：「洗碗及講道的工作似乎有不同等級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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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聖俗之分；但事實上，論到哪一種工作較討抻喜悦I 這 

二者在神眼中是沒有分別的J 。十七世紀改革宗與十八世 

紀路德宗皆特別強調家庭：教會的牧師應當把自己的家庭 

照管好，方可牧養神的教會，而不應該為了傳福音而常常 

不在家—— 地上的家庭與福音事工不應該以柏拉圖二元論 

的思維來區分。基督在拉撒路墳前哭泣，基督徒面對死亡 

時也該與哀哭的人同哀哭：儘管基督之死已改變了死亡的 

終極意義，但身體之死就其自身而言仍是非人性化的。

簡言之，我們需要正確地認識基督的人性，我們才能 

作有人性的基督徒。當我們為了強調基督神性而妥協基督人 

性 、帶著柏拉圖二元論思維來看待「道 J 與 「肉身」時 ，我 

們自己也很容易成為「肉身成道J 而喪失人性的基督徒。

「只是沒有罪」 ：認識上帝聖潔公義的愛

妥協基督神性：聲稱基督也有「罪性的軟弱」

上述基督論的偏差或異端，都傾向於妥協基督人性 

以強調其神性。還有一種異端，極盡所能地強調聖子凡事 

與我們一樣1卻忽略了聖子的神性。這種異端在保守的華 

人教會當中比較不流行，但隨著教會文化愈來愈以人為 

本 ，因而愈來愈不喜歡講上帝的聖潔、公義、超越，許多 

信徒也就愈來愈喜歡聽那些錯謬的基督論：「基督跟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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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也會犯罪」；「基督跟你一樣，看到美女也會心動J 
等等。例 如 ，有部知名德國電影•講述耶穌來到現代社 

會 ，跟一個女孩子談戀愛•其中有很多婚前不該有的肢體 

親密。有些人則說：「基督不會犯罪，但基督跟你一樣， 

也有原罪。」總之，這類異端為了強調基督凡事與我們一 

樣•因此宣稱基督也有原罪。

跟這類基督論謬誤息息相關的乃是一套錯謬的救贖 

論 。這種理論主張，上帝能夠以有罪的為無罪；上帝愛罪 

人 ，不會刑罰罪人，只會除去綑綁人的罪’因此基督救贖 

的功效不是替我們受刑罰•而是替我們勝過罪。我們必須 

審視並杜絕這種謬誤。

基督與原罪

近年來在華人教會廣受歡迎的大衛•鲍森 （ David 
Pawson) 即主張「基督有原罪j (以下引文出自鮑森電視 

教學節目「奇妙耶穌』系列第一講，「道成肉身j ) 。他 

錯誤地宣稱，很多福音派基督徒相信基督沒有原罪，而他 

們所相信的其實是羅馬公教會的「馬利亞無原罪論」。鲍 

森稱，宗教改革回歸聖經以後，就相信基督是有原罪的。

其實，事實正好相反。宗教改革對「基督無罪」的 

定義比羅馬公教會更嚴謹。宗教改革拒斥了羅馬公教會的 

「馬利亞無原罪論」•同時又從迦克墩正統基督論發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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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不可犯罪論」 （ impeccability of Christ) --- 本書對

這概念有簡明而深入的解釋。

「原罪」一詞是西方教會正統從聖經總原則歸納出 

來的專有名詞（東正教對「原罪」的定義與西方教會不 

同•僅指始祖堕落所帶來的朽壞與死亡•但不包括道德 

上的敗壞）。根據西方教會正統對「原罪」的定義，原 

罪本身是帶有刑貴的。原罪不光是「罪性」或 「犯罪的 

潛在可能」，而是在我們裡面真真實實的罪、會讓我們下 

地獄的罪。路德宗的奥斯堡信條（ Augsburg Confession) 
說原罪「真的是罪•現在仍繼續咒詛定罪，將死亡帶到那 

些未接受洗禮與聖靈的人身上j ( “is truly sin, even now 
condemning and bringing eternal death upon those not bom 
again through Baptism and the Holy Ghost”）。改革宗的西 

敏信仰告白 （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八章2節也強調基督 

「沒有罪」（withoutsin) ，包括基督沒有原罪。

教 導 「基督無罪」的經文比比皆是，光是希伯來書 

就有好幾處•而迦克墩信經引用的是四章15節。但有些經 

文•似乎暗示基督有原罪，因此成為鲍森所引用的經文。 

我們需要釐清這些經文真正的涵意。

(一）羅 馬 書 八 章 3節 ：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 

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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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J 此處「罪身的形狀J 原文為 

homoidmati sarkds harmatias。 r 形狀  j (hom oidm a)竟、思 I  
「相似、仿效、形狀」。這個字本身的含意並不能確切地說 

明基督所取的人性是無罪的，儘管我們會想說「『相似』 

就意咮『不是』」。腓立比書二章7節說基督「成為人的樣 

式」•也是用這個字，而我們不能從這個字推斷說基督並沒 

有真的成為人。但同時，羅馬書八章3節所用「形狀」一詞 

也絕對不是「等同」的意思。總之，「形狀」一詞模稜兩 

可 ，因此這節經文有兩個解經選項（ exegetical options) • 

而從「基督無罪」的清晰聖經總原則出發，我們可以確定地 

排除其中一個選項，即 「基督有罪」的選項。

現代中文譯本對這節經文的翻譯並非原文的直譯1而 

是加進了譯者自己的解釋，非常誤導人。此外，就 算 「罪 

身的形狀」可以翻譯成「使他有了跟我們一樣的罪性j ， 

在神學上仍可用「歸算」來解釋：基督本身是無罪的，但 

「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賽五三6 ) 。 

因此，這節經文不足以證明鲍森的論點。

(二）哥 林 多 後 書 五 章 2]節 ： 「神使那無罪的，替

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j 此處「無 

罪 j 原文不但是「不知道罪」，更是「不認識罪」。希臘 

文有幾個動詞可翻譯成「知道」•但此處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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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特別，意思是「認識」，而此「認識J 意味親密的關 

係 。「不認識」則是表達「毫無關係J ，例如耶穌對作惡 

之人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太七2 3 ) 。這並不代表耶 

穌不了解這些人、不知道這些人是怎樣的人。同理，哥林 

多後書五章21節說基督「不認識罪」，意思並非祂不知道 

罪是什麼—— 祂比任何人都知道罪的真相。所謂「不認識 

罪」，意思就是基督與界沒有任何瓜葛。祂沒犯過f 、祂 

悝頭沒有任何罪的意念、祂沒有任何罪性、祂沒有原罪。

哥林多後書五章21節是馬丁路德及加爾文最喜愛的 

經文之一 •因為這段經文表明了「奇妙的交易 j (the 
wondrous exchange) 的真理：那與罪毫無關係的基督居然 

擔當了我們的罪，並將祂的義歸算給我們。路德與加爾文 

認為，這正是「因信稱義j 這聖經真理的核心。

關於基督之無罪，本書作者已有相當清晰的闡述，所 

以我們在此只需討論一節非常清楚的經文。約翰壹書三章5 

節 ：「你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並沒有 

罪 。」此處宣告「在祂並沒有罪j |原文有個介係詞，中 

文沒翻譯出來。更確切的翻譯是「在祂裡面沒有罪」•英 

文直譯出來是「 in Him is no sin」。希臘文富含本體論的概 

念 ，而當我們用哲學術語來表達這句話時，我們可以如此 

理解：r 罪在基督裡面毫無存有（being) 」。這節經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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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一…簡明基督論

尼西亞一迦克墩教父以降的正統基督論用以證明基督人性 

無罪的關鍵經文之一。此外還有太多經文證明基督人性無 

罪 ，任何一本系統神學課本都會列舉出許多，在此不贅。

聖 潔 的 愛 ：「替我們成為罪」

總而言之，鲍森說，「耶穌的肉體是有罪的肉體，這 

是聖經的說法」，顯示他對原文、對聖經總原則欠缺深入 

精確的理解，而他的用詞也非常不精確。所謂 1■肉體J 是 

指什麼？是指基督物質的身體？還是保羅用之暗喻的「私 

慾 J ? 還是約翰筆下「道成肉身」所指的「人性」？他對 

各處經文以及各聖經作者所使用的詞彙顯然未加仔細分 

辨 ，籠統地說「耶穌的肉體是有罪的肉體」，然後引申出 

「基督不只受到外在世界及魔鬼的試探，更受到自己肉體 

内在的試探」這樣的含義。

事實上•基督之無罪•對於祂救贖的工作，具有絕 

對的必要性。哥林多後書五章21節說：1■神使那無罪的， 

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基督必 

須是無罪的■才能擔當我們的罪•替我們受刑罰•滿足上 

帝的公義，免去上帝的忿怒。如果基督有原罪，那麼祂 

本來就應當受刑罰，因為我們解釋過，「原罪」在定義 

上就包括了「罪貴」 ，正如羅馬書五章所閭明的•「因 

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j 、 r 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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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罪人」、「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死了」。假如基督有 

原罪，那麼祂受上帝的刑罰本來就是應當的。如此，祂就 

不能替我們受刑罰，而免去我們當受的刑罰。基督必須是 

「那無罪的」，才能夠「# 我們成為罪J »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五章2 1節說基督「替我捫成為 

罪 j ，是在引述以賽亞書五十三章6節關於基督的宣告：

「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祂是那不認識 

罪的，而耶和華卻使我們的罪孽歸在祂身上。唯有如此， 

才能照哥林多後書五章19節所說的，「就是神在基督裡， 

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 j
在這裡有個關鍵詞：「在基督裡」。這是保羅的用 

語 ，意思是「與基督聯合」。我們與基督合而為一，這奧 

祕而真實的聯合，使得一切屬於我們的•都成了基督的； 

一切屬於基督的，都成了我們的。我們的罪孽歸在基督身 

上 ，不只是名義上的歸算，而是真實地成為了基督的罪。 

祂沒有犯罪；祂沒有原罪；祂不可能犯罪。然而•我們的 

罪真實地成了祂的罪。祂既替我們受了刑罰，就滿足了上 

帝的公義，除去了上帝的忿怒，免去了我們當受的刑罰， 

以致神「不將我們的過犯歸到我們身上j 。

現今在教會當中，拫多牧師不喜歡講上帝的刑罰、 

上帝的公義。我們在教會裡可能常聽到一句話：「抻愛罪 

人 ，但恨惡罪。j 這講法本身不一定有錯，但很容易誤

延伸討論基督論：教牧實踐與信徒生活I



導人•因為它把「罪」跟 「罪人J 分開來，好像罪人是 

「罪」這個東西的受害者：好像「罪」是人以外的一種力 

量 ，攻擊、威脅抻所造的人。聖經一反這種謬誤•很清楚 

地讓我們看見，「罪J 是出自人的意念、人的行動；罪人 

是因自己犯的罪成了罪人I 因此當受上帝刑罰。聖經從來 

沒有教導說上帝只刑罰罪，卻不刑罰罪人。

有一種由來已久的謬誤，叫做「凱旋基督論J (Cft/7：SfUS 
Wctor) 。這種救贖論主張，基督並沒有替我們受刑罰•而是 

藉由祂在十字架上所活出的完全聖潔來勝過细綁我的罪。這 

種理論把人類講得好像受害者一樣，是很無辜的，受到罪的 

侵襲與轄制。然後，我們就自我安慰，說 「抻愛罪人，但神 

恨惡罪j ，說得好像我們不需要為自己的罪負貴任。

事實上•「罪」與 「罪人」是分不開的。堕落的 

人與堕落的天使是犯罪的主體，沒有這些主體，就沒有 

「罪」這個東西。沒有犯罪的人、沒有犯罪的天使，就沒 

有 「罪」。上帝要刑罰的，不是「罪」，而是罪人。羅馬 

書一章18節清楚地告訴我們：「原來，神的憤怒從天上顯 

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 

人 。」羅馬書三章19-20節 ：「我們曉得律法上的話都是對 

律法以下之人說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 

神審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 

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j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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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當中指出了一個聖經真理， 

他稱之為神學上的「公理」（axiom) : 「只要我們仍是罪 

人 ，上帝的忿怒就會一直停留在我們身上」（3.11.21)。 

十七世紀改革宗神學家約翰•歐文（ john Owen) 在 《論上 

帝的公義》 （ oh D/v/ne •A/W/ce) 中提出 了一個 

問題：抻恨惡罪，是出於選擇，還是出於祂那不改變的本 

性 ？如果是出於選擇，那麼上帝也可以選擇喜愛罪，但這 

種說法明顯是亵瀆上帝。因此，上帝出於祂聖潔的本性， 

不能不恨惡罪。上帝在祂的本性上是聖潔的，在祂的旨意 

上就必定要刑罰罪人。

罪人必須受神的刑罰—— 這是聖經清楚的啟示。出埃 

及記卅0 章7節說：「（耶和華）……萬不以有罪的為無 

罪 。」先知那鴻引用這句話，對不斷離棄神的猶太人以及 

罪大惡極的尼尼微人宣告：「耶和華……萬不以有罪的為 

無罪。」（濟一3 )

在教會裡面，我們經常聽到信徒問這樣的問題：「上 

帝直接赦免我們的罪就好了，為什麼要差聖子來替我們受 

刑罰？ j 答案很簡單，但也很沈重：「耶和華萬不以有罪 

的為無罪。」上帝聖潔的本性使得祂必然刑罰罪人。神的 

「全能」不在於袖可以違背自己的本性。「全能」的意思 

是 ，上帝所有的旨意及行動都完全合乎祂的本性、澈底彰 

顯祂的本性。換言之|上帝本性的彭顯不會受到任何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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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攔阻。罪人必須受上帝的刑罰，才能滿足上帝的公 

義 ，平息上帝的忿怒。

因此，罪人如果要得赦免，別無它法•只有因信與 

基督聯合，「就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 

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 （林後五1 9 )唯有基督替我 

們成為罪、替我們受刑罰、滿足上帝的公義，才能免去上 

帝的忿怒。以賽亞書五十三章4-6節論到基督，說 ：「他 

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 

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 

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 

傷 ，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 

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j
以赛亞筆下這位義僕必須是無罪的，才能如此替我們 

受刑罰，因此第9節說祂「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 

彼得前書二章22至24節引用以賽亞這段經文，宣告基督 

「並沒有犯罪，口裡也沒有詭詐。他被罵不還 口 ；受害不 

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他被掛 

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彼得在這裡講到基督「掖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 

我們的罪」。加拉太書三章13節說：「基督既為我們成了 

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凡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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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j 保羅跟彼得在這兩段經文當中 

告訴我們，基督被掛在十字架的木頭上■乃是要顯明祂受 

到律法的咒詛，也就是在律法下被定罪，並且受刑罰。這 

兩段經文的背景是申命記廿一章22至23節 ：「人若犯該死 

的罪，被治死了，你將他掛在木頭上……因為被掛的人是 

在神面前受咒詛的。j 基督是那不認識罪的，卻替我們成 

為罪，成為了咒詛。我們犯了該死的罪，現在都歸在祂身 

上 ，使得祂按著上帝公義的律法受到咒詛。

在羅馬書第三章10至17節那裡，保羅宣告我們都是罪 

人 ，都要受神的審判：「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 

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 

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 

他們用舌頭弄詭詐，嘴唇裡有虺蛇的毒氣，滿口是咒罵苦 

毒 。殺人流血，他們的腳飛跑，所經過的路便行殘害暴虐 

的事。平安的路，他們未曾知道；他們眼中不怕神。j 接 

著保羅就講「律法的咒詛」怎樣臨到普世的人身上：「我 

們曉得律法上的話都是對律法以下之人說的，好塞住各人 

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審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氣的， 

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 

罪 。」（羅三19-20)

2 1節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 

來 。」神的義在律法以内的彰顯，就是按律法刑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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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不義的人。「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 

來 ，有律法和先知為證：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 

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j (羅三21-22)這並不是違 

反了律法的義•而是成全了律法的義。

23節保羅接著解釋道：「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 

了神的榮耀。」換言之，世人都犯了罪，應該按著律法滅 

亡 。然而，保羅24節接著說：「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 

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j 所謂「白白地」，意思 

是我們自己並沒有付出任何的代價，但這並不代表稱義的 

恩典是免費的。這恩典是無價的，多特信經二章3節說只有 

「聖子之死」才具有這無限的價值來滿足上帝的公義。

因此保羅接著講：「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 

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 （羅三2 5 )基督 

救牘的工作.的確顯明上帝的愛，但祂的愛乃是「不喜歡 

不義，只喜歡真理」的愛。祂的愛就是祂的義；祂的義就 

是祂的愛。在這裡保羅告訴我們，基督的救贖顯明了上帝 

的義•就是袖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

挽 回 祭 ：「福音的核心」

注意保羅在這裡使用了「挽回祭j 一詞。這個字原文 

是指「平息忿怒」。英文通常翻譯成propitiation， 
這是正確的翻譯，因為這個英文字帶有「平息忿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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忿怒為恩慈」的意思。在這裡我們看見，「挽回祭」這用語 

預設了上帝公義的忿怒與刑罰。基督救贖之工的核心，並不 

在於替我們勝過一個攻擊我們、綑綁我們的敵人。基督救贖 

之工的核心，在於免去上帝的忿怒與刑罰。

今天在教會當中，我們很喜歡講神的「愛」•但我們 

經常忘記神的愛是聖潔的愛、忌邪的愛。我們不喜歡講神 

的刑罰。因此有些英語世界的神學家在翻譯新約聖經的時 

候 ，不喜歡「挽回祭J 這個字一 這個字預設了上帝的忿 

怒與刑罰。於是，他們主張把這個字的意思改掉，翻譯成 

「除罪祭」（expiation) ，好像基督救牘的功效單單是除去 

我們的罪，而不是免去上帝的刑罰。他們堅持，「神愛罪 

人 ，但神恨惡罪」，因此罪才是上帝擊打的對象■而上帝 

不會刑罰犯罪的人。結果，他們也不接受說上帝會把我們 

當得的刑罰歸在基督身上。

不論這種說法再怎麼討喜，它是違反聖經的。聖經很 

清楚地告訴我們，上帝設立了基督作挽回祭；聖經告訴我 

們 ，主耶穌被掛在木頭上•受上帝律法的咒詛；聖經清楚 

地告訴我們，「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j 。

筆者恩師巴刻博士 U  I. Packer) 在他經典之作《認識 

神》當中告訴我們| ^挽回祭」這概念是「福音的核心j
( “the heart of the gospel” ） 。 r挽回祭」的意思，就是基督

替我們受刑罰■以平息神對我們的忿怒。巴刻提出四點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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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挽回祭的聖經真理，是至關重要的：1.挽回祭是上帝稱罪 

人為義的道理（羅三21-26) : 2.挽回祭是聖子道成肉身的 

目的（來二17) ; 3.挽回祭是基督升天後繼續進行的救贖之 

工 （約壹二卜2) ; 4.挽回祭向我們啟示上帝的愛（約壹四 

8 - 1 0 )。

第一，挽回祭是上帝稱罪人為義的道理。神萬不以有 

罪的為無罪。假如基督沒有替我們過去、現在、將來所有 

的罪受刑罰，我們的罪就不能被免去，神也就不能在祂至 

高公義的審判檯前稱我們為義。假如基督沒有擔當我們的 

罪 、替我們受刑罰，而神還稱我們為義，那麼神就是說謊 

的。但神不能說謊，祂是聖潔信實的。神設立基督作挽回 

祭 ，是我們被神稱義的獨一途徑。我們剛才讀到的羅馬書 

三章25至26節闡明了這真理： 1■神設 立 耶穌作挽回祭，是 

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用忍 

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使人 

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第二，挽回祭是道成肉身的目的。希伯來書二章17 

節宣告，基督「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 

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j 。迦克 

墩信經從整本聖經整理出來關於「道成肉身J 的真理•讓 

我們看見基督「按人性說與我們本質相同，凡事與我們一 

樣」•而這目的就是要「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j 。

I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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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挽回祭是基督升天後繼續進行的救贖之工。 

約翰壹書二章1至2節 ：「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 

們 ，是要叫你們不犯菲。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裡我們有一 

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 

祭 ，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這裡不 

是在教導普救論。約翰寫作的對象以猶太人為主•所以 

最後一句話意思是 f 不單為猶太人的罪，也是為萬民的 

罪」》這兩節經文告訴我們，基督為我們的罪作挽回祭• 

不但是一次獻上而有效。基督現在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既然一次作了挽回祭，我們就可以一次次地向祂支取赦罪 

的恩典。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忿怒與刑罰•應當讓我 

們不敢再犯罪，也不願意再犯罪；十字架的恩典讓我們明 

白罪的可恨與醜陋。但我們仍舊會犯罪，而每當我們犯罪 

的時候•「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 

督 。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我們可以不斷向祂支取 

敎罪的恩典。

第四•挽回祭向我們啟示上帝的愛。這種愛乃是公 

義 、聖潔、忌邪的愛|也是堅定不移的愛。如果上帝是個 

濫好人•不會刑罰罪惡，那祂的愛就是廉價的愛。但挽回 

祭的真理向我們顯明■祂的愛是無價的2約翰壹書四章8至 

10節 ：「神就是愛。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 

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不是我們愛神，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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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 

愛了 。 J

基督論是救贖論的基礎；錯誤的基督論，會導致錯 

誤的救贖論。錯誤的救贖論‘會使我們在信仰與生活上落 

入兩種陷阱：傳統華人教會的律法主義（legalism) ，以 

及當代教會愈來愈盛行的縱慾主義、享樂主義、反律主義 

( antinomianism ) 。相較之，當我們正確地認識基督的位 

格與神人二性時，我們才可能明白祂救贖之工所彭顯的聖 

潔之愛，進而在愛中追求聖潔卻不致驕傲自義。

基督論是基督徒信仰與生活的根基。對基督錯誤的認 

識•會導致信仰與生活上的種種偏差。若不深刻體悟「道 

成肉身」，我們很容易落入兩種陷阱：強調「道」而忽略 

「肉身」，使得我們雖能「不屬世」，卻變得「離世」而 

忽略在地上的貴任，以及天父在世界當中一切榮耀神、以 

神為樂的媒介：或者•強調「肉身」而忽略「道 j ，使得 

我們追求「入世」卻變得「屬世」，以地上的事為樂，忘 

記榮耀神、以神為樂。「道成肉身」的信仰是「榮耀神| 

並且永遠以神為樂」的前提，•也唯有當我們效法道成肉身 

的基督，以祂的心為心時，才能夠使我們「入世卻不屬 

世」 （/« but not o/the wor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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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重要性一言難盡。能夠如此簡明地闡述基督位 

格與神人二性真理的作者•在歷代神學家當中實為鲜見。 

基督論是門深奥的學問，同時又是神學教義當中最應該普 

及的學問。如上所述•這學問對於敬虔生活而言至關重 

要 。本書中譯本今得問世•筆者心中的興奮與欣慰難以言 

喻•以致撰寫導讀時欲罷不能•還望讀者見諒。盼望本書 

中譯本成為華人教會與信徒的祝福。

曾 劭 愷
中華福音神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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